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建森  

訴訟代理人  王乃嫺  

            侯信逸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巫郁菱律師

參  加  人  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榮村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複  代理人  郭蒂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明飛  

訴訟代理人  施偉德  

            吳聲鴻  

            蕭隆泉律師

            柯開運律師                 

參  加  人  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郭鎮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03年4月30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

訴，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

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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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再給付基智公司新臺幣

371萬766元，及自民國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之上訴駁回。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給付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新臺幣56萬

642元，及自民國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五、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第二審追加之訴）及發回前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四項所命給付，於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以新

臺幣142萬3,803元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如以新臺幣427萬1,408元為基智室

內裝修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基智公司）

於本院10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3號（下稱本院更一審）審理

時，追加依兩造所簽訂「寶山校區教學大樓多功能演講廳

（下稱系爭演講廳）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化師大）給付保固款新臺幣（下同）

56萬642元本息（本院更一審卷一第315至318頁），經本院

更一審准許其訴之追加（本院更一審判決第2、3頁），依民

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本院更一審

判決雖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下稱最

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當事人仍不得就此重

為爭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裁定意旨參

照）。彰化師大辯稱其不同意基智公司所為追加云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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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106頁），自無可採。

二、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就保固款56萬642元本息部分之

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得再為追加，否則有違一事不

再理原則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惟基智公司於本院更

一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經本院更一審判決後，業經最高法院

廢棄發回，尚未確定，並為本院審理範圍，尚無違反一事不

再理之情事。彰化師大上開抗辯，容有誤會，亦不可採。

貳、實體方面：　　

一、基智公司主張：

　㈠上訴部分：　

　　伊於民國100年7月26日得標而向彰化師大承攬系爭工程，並

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完工期限變更為100年12月3

1日，兩造於101年2月2日補簽訂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

契約）。伊已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報請驗收，經設計監造

單位即參加人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下

稱監造人）於同月9日函覆查核屬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

款約定，彰化師大本應於30日內辦理驗收，然彰化師大一再

拒絕進行驗收，且自105年起迄今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

視為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伊請求剩餘工程

款之條件已成就，彰化師大尚積欠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

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於附表所示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

0萬5,73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

決。

　㈡追加之訴部分：　

　　系爭工程之保固期間已屆滿，彰化師大應返還保固款56萬64

2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56萬6

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

決。

二、參加人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高公司）陳述略以：

　㈠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下稱塑膠發展中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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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9日作成編號0000000-0000000委託試驗報告（下稱

甲試驗報告），鑑定結果判定該中心自現場取樣之角材符合

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

9日公告廢止「CNS14705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圓錐

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標準】，並制定「CNS1

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

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1標準】取代；本院卷四第37

至120頁）。且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之角材試體，係以缺

少3公分空氣層作為阻隔、底層矽酸鈣板封底之組合複合

材，條件較系爭演講廳現場更為嚴格，該試體尚且符合CNS1

4705-1之耐燃三級標準，足見基智公司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

複合材符合上開標準，無安全疑慮。

　㈡彰化縣政府111年10月14日函覆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材料書（表）內，均為要求表面材符合耐燃三級，並未包括

角材，而系爭演講廳整層複合材既經鑑定符合耐燃三級，依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及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

22日函，系爭工程應可申請取得室內裝修許可證明。

　㈢彰化師大自105年起即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認已完成驗

收程序，自應給付工程款及返還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三、彰化師大辯以：

　㈠兩造依基智公司提交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材料送審

表「送審規格」、「廠牌」欄（原審卷一第251、252頁，下

稱系爭材料送審表），以及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

設備及新材料通知書之送審樣張「受文者」、「主要用途及

性能」、「認可使用內容」欄等各該欄位所載（原審卷一第

63頁，下稱系爭送審樣張），約定基智公司保證施作系爭工

程所使用之1×1.2寸（80×12×10）防火角材，具有符合CNS14

705-1耐燃三級標準之品質，並應提出委請防火角材加工廠

商即訴外人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佐禾美公司）施作耐

燃三級防火加工處理之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依系爭

契約及101年2月2日變更設計契約書第7條後段之約定，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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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即負有履行之義務。

　㈡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條所定D-4類組之校

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有眾多加工沖孔洞破壞，致位

在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無

法阻隔火焰及高溫燃燒，彰化縣政府據此以110年3月15日府

建使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認定系爭演講

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非屬改制前內政部營建署

（下稱營建署；現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

署）102年7月19日營建署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之情狀，

而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下稱系爭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所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並認定該防火角材

須具有耐燃三級之防火時效。

　㈢經抽驗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其中向巨

高公司購買之570支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下稱系爭角

材），因巨高公司僅委託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

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系爭角材即有未符合約定

標準及違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基智公司迄今

未能提出系爭證明書，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自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㈣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

物不符，取樣方式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

本案認定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

作成11-040鑑定書（下稱乙鑑定書），關於甲試驗報告判定

結果應屬可採，以及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及牆面工程

分項施工計畫書等不利於伊之認定，與事實不符，不足採

信；前揭試驗報告、鑑定書均不得作為系爭角材耐燃級數之

證明，亦不符合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要件。

　㈤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系爭角材具有不符合耐燃三級

標準之瑕疵，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造成系

爭演講廳無法正常使用，已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伊無法以減價方式收受，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然經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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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智公司延期辦理驗收，於101年5月11日發函催告定期改

善，再於同月25日發函退回基智公司之竣工申請，通知如無

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工期自101年6月1日繼續計算，均未

獲置理。伊乃於同年8月17日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

7、9、11目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㈥伊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之瑕疵及系爭契約終止，而受

有拆除重作費用236萬3,653元之損害，並得沒收履約保證金

183萬8,683元，該履約保證之保證書已逾期失效，應自價金

中扣除。又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

於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已逾期完工；且因系爭角材未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伊退回竣工申請，工期應自101年6月

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合計逾期72日，基智公

司應給付違約金373萬7,616元。另基智公司就視聽音響系統

設備及視訊設備使用同等品（下稱系爭同等品），同意減價

41萬6,506元（含同等品減價37萬2,853元及稅費利潤減價4

萬3,647元）。伊得以上開債權為抵銷抗辯。

　㈦系爭契約既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經抵銷後剩

餘之工程款，在伊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

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伊得扣發尚

未領取之工程估驗款、保留款。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

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

四、參加人即監造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系爭演講廳位在系爭教學大樓地下2層，與系爭教學大樓同

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3條規定之「D-4校舍」組別，依

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該組別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

之室內裝修材料，即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之材料。且系爭工

程中之木紋沖孔吸音音效牆板係屬有開孔之表面，其內部作

為基座之木骨料角材已暴露於室內，基於原設計理念及為防

火之目的，亦應解為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裝修材料，方屬合

理。

　㈡基智公司就系爭演講廳牆面工程，既已提出分項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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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爭材料送審表，並在該送審表上明示，施作之防火角材

符合CNS14705-1耐燃二級或三級規定，且經彰化師大及伊審

查同意，則系爭材料送審表，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

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

　㈢伊依系爭契約及法令規定，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

心（下稱防火實驗中心）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試驗

報告（編號CNS-00000-000000及101106，下稱丙試驗報告）

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

材，確實未經佐禾美公司進行耐燃三級之加工，不符系爭契

約約定之品質。另伊依現行法令不負有在防火證明申請書上

用印，以協助基智公司向其材料商佐禾美公司取得防火證明

之義務。

　㈣基智公司未依施工計畫流程進行材料檢驗，在防火角材送審

程序未經彰化師大核定前，即擅自進料並施作部分防火角

材，依系爭契約及施工規範，應由基智公司負全部責任，不

因彰化師大或伊有同意或默許基智公司施工，或有不阻攔基

智公司施工，即與基智公司共同負責。

五、本件歷審判決及本院審理範圍如附表所示。兩造就上訴、追

加之訴，分別聲明如下：

　㈠基智公司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371萬766元，及

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追加之訴聲明：

　⑴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就彰化師大上訴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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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彰化師大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命彰化師大為金錢給付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基智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⒉就基智公司上訴及追加之訴之答辯聲明：

　⑴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更一審卷二第160、163頁）：

　㈠基智公司於100年7月26日得標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

約，嗣因變更設計，兩造於101年2月2日簽訂系爭變更契

約。

　㈡依系爭變更契約第5條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

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

1年1月5日申報竣工。

　㈢變更設計後工程契約總價為1,868萬8,082元，彰化師大已給

付基智公司287萬4,068元（即第1期估驗款6萬2,603元、第2

期估驗款281萬1,465元）。

　㈣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

表，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於1

00年12月15日同意准予備查。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

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

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

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

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

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

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

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

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

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公司，承包商

基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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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基智公司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系爭角材，未提出佐禾美公司

「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之證明書。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應符合耐燃三級標

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提交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及送審樣

張，保證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

級標準，且經其彰化師大及監造人審查同意，即屬系爭契約

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

術規則總則編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加工沖孔洞

破壞，致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

內，依彰化縣政府系爭函文，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

之防火角材，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須

具有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為基智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投標

文件、決標文件、契約本文、附件等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及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原審卷一第13頁）。

系爭契約、單價分析表等附件，雖未就角材之耐燃標準明確

約定，但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

材料送審表（原審卷一第251、252頁），經監造人於100年1

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以100年12月15日函，同意

准予備查（原審卷一第248、249頁）。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

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

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

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

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

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

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

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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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企業有限

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另系爭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關於牆面工程作業流程（原審卷

五第122至124頁)，係先由基智公司進行矽酸鈣板底牆表面

修整，之後再進行提送樣品、材料檢查、現場尺寸量測、放

樣、安裝固定角鐵、位置調整、固定管線設置、矽酸鈣板封

板等程序，最後才進行工地查核。而在進行放樣階段，即應

注意：⒈材料進場檢查是否合乎規範、⒉是否檢附試驗證

明。就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原審卷五第125頁），亦分別

規定材料檢驗流程圖及施工檢驗作業流程圖。就材料檢驗部

分，應先進行材料型錄樣品送審程序，送審合格之後才再進

行材料進場、審視出廠證明文件等程序，並將材料標示後，

才進行通知監造人及主辦機關會同檢驗、會同監造人取樣檢

驗程序，填寫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原審卷五第126頁，由

監造人填載），如檢驗結果合格，即依材料進場日期及施工

順序妥善放置，最後才得進行材料加工及施作。至於施工檢

驗作業部分，則應在階段工程完工後，先經承包商自主檢查

合格並申請查驗程序，即基智公司應先作「自主檢查表」

（原審卷二第286頁），合格後始得向監造人提出「工程審

驗申請單」（原審卷二第285頁），經監造人抽查並指派查

驗員進行查驗，由監造人填寫「施工作業品質抽查紀錄表」

（原審卷二第294頁），查驗結果合格時，始得進行下一階

段施工。由上述流程足認基智公司提出於彰化師大及監造人

之系爭送審樣張及施工計畫書所附之系爭材料送審表，須經

監造人審查及彰化師大核定後，方得開始施工，自屬履約之

文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之規定，即構成契約文件之一

部，而生契約之拘束力。基智公司主張：系爭送審表僅係依

據佐禾美公司所提供之系爭送審樣張所載關於產品種類及品

名相關字據予以抄錄，用以敘明其進貨來源而已，並非向彰

化師大保證角材品質必須係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云云，有

違分項施工計畫書之規定，自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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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休閒、文教類建築物，其居室或

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耐燃三級以上；其附表附註

欄另記載：「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

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

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

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原審卷二第91、92頁）。而營建

署於102年7月19日針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2項所列

「耐燃三級以上」是否包含「角材」固函釋：將內部裝修材

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非屬上開規

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本院103年度建上字第35號【下稱本

院前審】卷三第144頁）；然該署於105年4月7日回覆工程

會，就系爭工程關於多孔洞裝修材料，其內層角材是否已暴

露於室內而屬前揭規定規範標的時，另表示：該署102年7月

19日函釋，係指將符合上開條項表列規定耐燃等級之內部裝

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受該內部裝修材料阻隔之角

材，非屬上開條項表列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惟本案涉個

案事實認定，應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洽當地主管機關（本

院卷四第151、152頁）。而系爭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彰化

縣政府以系爭函文回覆彰化師大時，即表示本案因該牆面矽

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內層角材已暴露於室內，未符合前

揭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規定，故本案角材應依規定達耐

燃三級以上之防火時效（本院卷四第149頁）；復於112年11

月8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其系爭函文，係依彰化師大函附

現況照片佐以認定（本院卷四第305頁）。且國土管理署於1

12年12月7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以系

爭函文認定如上，採行之認定方式為該府職權判斷範疇，該

署無意見（本院卷四第378、379頁）。又系爭演講廳之牆面

矽酸鈣板確有加工沖孔乙節，亦有現場照片（原審卷三第32

5頁、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可參。系爭演講廳既屬文教類

建築物，且其矽酸鈣板牆面已因加工沖孔洞破壞，致內層之

角材暴露於室內，即與前開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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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之情形不

符，堪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仍屬系爭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所定之內部裝修材料。

　⒋惟觀諸系爭材料送審表之設備項目載明：「裝修工程：耐燃

反射木紋音效牆板＋5cm空氣層角料-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

設計）」、「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第1次變更設

計）-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造型擴

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審卷一第251、252頁），可見兩

造已約明防火角材係使用於「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

「木皮沖孔吸音板」、「造型擴散音效錐」等裝修牆面之內

層。佐以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天

花板」、「內部牆面」、「隔屏」之裝修材料，且內層角材

如未暴露於室內，原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工程所使用防

火角材係因裝修牆面之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致暴露

於室內，始經彰化縣政府認定屬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

內部裝修材料，然其情狀仍與角材直接暴露於室內之情形不

同，其耐燃程度亦因外側矽酸鈣板孔洞之多寡、密度、大小

而有差異，則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是否合於耐燃三級標

準，自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倘依防火角材實際

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應認為該防火角材已合於系

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並具通常及契約預定之防火效用，已

符合債之本旨。　　

　㈡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於系爭工程所使用之角材，其中向

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系爭角材，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

工，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及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致其無法

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云云，為基智公司所否認，並主張：

系爭角材業經塑膠發展中心、工程會分別作成甲試驗報告、

乙鑑定書，認定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經查：

　⒈本院囑託塑膠發展中心就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標準進

行鑑定，於112年2月9日會同兩造及塑膠發展中心人員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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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及採樣後，經該中心就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依

「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

熱儀法」之測試方法，進行耐燃三級測試後，於112年2月21

日作成甲試驗報告，判定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符合CN

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本院卷三第129至138頁）。嗣經本

院就甲試驗報告之試驗結果是否可採，以及系爭角材是否符

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約定之耐燃三級標準，

再行囑託工程會進行鑑定，該會於113年1月5日檢送乙鑑定

書（本院卷四第331至384頁），認為現場採樣之材料，經塑

膠發展中心判定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並經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檢視後，未提出該現場採樣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

05-1標準之情形，且經該會檢視甲試驗報告相關內容，亦未

發現不合理之處，甲試驗報告應屬可採，系爭角材符合系爭

契約約定，尚無拆除重作之必要（本院卷四第347至355

頁）。

　⒉彰化師大雖辯稱：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

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且未依CNS14705-1標準8.1.4規

定，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mm，而逕以矽酸鈣

板封底組合，與取樣規定不符，其取樣方式既不合法，其所

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時任塑膠發展中心組長○○○於本院

證稱：現場狀況是矽酸鈣板與角材間有空隙，沒有辦法直接

實物取樣，故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送測樣品與現

場狀況不同，當天在現場伊有表示，如果要與現場完全一

致，是沒有辦法，有採樣的困難，依照取樣規範，最多只能

取5公分的厚度，但是5公分的厚度沒有辦法取到角材後方的

間隙（本院卷五第485、486頁）；試體是現場的人員取樣，

是在現場組合，伊有在場看著取樣（本院卷五第487、488

頁）等語。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塑膠發展中心業務○○○

於本院證稱：因為現場角材後面還有空氣層，空氣層後面還

有矽酸鈣板，如果以現場狀況採樣做測試，會超過測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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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分厚度，最後討論將空氣層拿掉，把矽酸鈣板貼在角材

背面做測試等語（本院卷五第490、491頁）。又CNS14705-1

標準規定：8.1.3常態厚度為50mm或以下，應以全厚度受

測。8.1.4若大於50mm產品，則應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

其厚度為50mm（本院卷四第57頁）。參諸本院112年2月9日

現場勘驗筆錄（本院卷二第441至443頁）及採樣照片（本院

卷三第21至27頁）所示，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由外往內

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直向角材（或空氣

層）、橫向角材（或空氣層）、矽酸鈣板；直向角材與橫向

角材上下交疊，直向角材與內側矽酸鈣板間、橫向角材與外

側矽酸鈣板間，各有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

層）。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

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厚度為45.2mm至45.7

mm，係現場取樣重組，缺少空氣層3cm，各試體表面均有3個

孔洞，且有基智公司法定代理人王建森及彰化師大訴訟代理

人吳聲鴻之簽名，有甲試驗報告試體樣品說明及樣品照片

（本院卷三第130至134頁）可考。堪認塑膠發展中心係因系

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厚度大於5公分，如依現場實物取樣，

不符合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始以前揭減少1個角材寬

度之空氣層方式，現場取樣重組試體。

　⑵CNS14705-1標準規定：7.4依據8.3規定準備並以最終使用條

件的代表性方式曝火，則複合試體適用於試驗。8.1.2依據

試體須為代表性產品，並且應為邊長100㎜之正方形（本院

卷四第56、57頁）。而寬3.3cm×厚3cm之角材因尺寸不符測

試要求，不適用CNS14705試驗方式；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耐

燃材性能評定，應依國家標準CNS14705進行測試，材料屬複

合（層）材料者，應整層進行測試及性能評定；分別有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101年12月21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50頁）、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2年10月14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

46頁）可參。系爭角材既無法單獨進行測試，復係使用於系

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內部，與牆面外側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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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酸鈣板及最內側之矽酸鈣板，成為複合材料，且系爭角材

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

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

際使用條件，以現場取樣重組之複合材料進行試驗，與CNS1

4705-1標準試體規定，並無不符。

　⑶CNS14705-1標準規定：8.1.6組合應依8.1.3或8.1.4規定進

行適當試驗。但是，在組合製造中使用薄材料或複合材料的

情況下，任何底層構造的性質，包含任何空氣間隙，可能嚴

重影響曝光面引燃和燃燒特性。應理解底層的影響，並注意

確保在任何組合上獲得的試驗結果與其實際使用相關（本院

卷四第57頁）。可見在試體組合製造時，並未要求應與實際

使用構造完全相同，僅須考量底層構造之性質，以確保該組

合試體之試驗結果與實際使用相關。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

由外往內分別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

酸鈣板，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差別僅在於1個角材

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已。況證人○○○於本

院證稱：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取樣比現場狀況是

相對嚴格的，理論上只要取樣試體可以通過耐燃三級，現場

實物就可以通過；伊認為取樣標準比較嚴格，是依伊的學理

知識，因為空隙相對沒有辦法燃燒導熱，多取到後面的材料

更為嚴苛，所以理論上試體可以通過，實物也能通過等語

（本院卷五第485、486頁）。且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及

工程會鑑定後，亦未認為甲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

準或發現不合理之處。可見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組合之試

體，雖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構造不完全相同，然並

未違反前揭CNS14705-1標準之試體規定，且其試體較諸實際

裝修牆面條件更為嚴格，則其試驗符合耐燃三級之結果，自

可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

　⒊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因

僅經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

之防火加工，且經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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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丙試驗報告，經監造人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不符合耐

燃三級云云。經查，證人即佐禾美公司現場負責人○○○於

原審證稱：巨高公司委託佐禾美公司加工之系爭角材僅作防

腐及輕微的防火加工，並未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等語（原

審卷四第124、125頁），且基智公司所提出之訂貨單、巨高

公司之報價確認單、供貨證明書、聲明書上雖有記載防火角

材，但均未載明耐燃標準，固堪認為基智公司購自巨高公

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570支系爭角材未進行耐燃三級加

工。惟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

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業如前述，則

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CNS14705-1標準

進行試體取樣之測試結果，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應認系爭

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債之

本旨，不因佐禾美公司有無進行耐燃三級加工而受影響。至

於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丙試驗報告

（原審卷一第88至127頁），雖均記載兩造及監造人委託之

角材，經該中心試驗結果，加熱300秒、總熱釋放量皆超過8

MJ/㎡（耐燃三級標準為加熱時間5分鐘，總釋放量為8MJ/㎡

以下，本院卷四第98頁），然亦同時載明「每組受測試體是

由寬約33mm角材3個組合而成，未符合CNS14705 5.2試體尺

寸之規定，因此不作判定」（原審卷一第91、111頁）。該

試驗報告係以其試體取樣方式不符合CNS14705標準，故不作

判定，則其試驗結果自無從採為認定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

三級之依據；監造人依據丙試驗報告，自行認定系爭角材不

符合耐燃三級，亦無可採。

　⒋因此，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

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尚無彰化

師大所稱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或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

疵，且彰化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函亦表明，甲試驗報告、乙

鑑定書作為耐燃級數證明尚無不可，經其檢視尚符核發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要件，僅因系爭工程室內裝修申請之施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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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逾期，應重新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已（本院卷五第413

頁），亦無彰化師大所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致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情事。彰化師大前揭抗

辯，均無可採。

　㈢彰化師大於101年8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按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⒎擅自減

省供料情節重大者。⒐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

內依規定辦理者。⒒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

面通知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縣內，仍未改正

者（原審卷一第29頁）。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

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即無彰化師大所稱

妨礙系爭工程之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

預定效用，更無因為減省工料，而有發生公共危險、重大傷

亡及財物損失之虞等情事，彰化師大限期要求基智公司應拆

除重作，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

不符，其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改善為由，於101年8月17日以彰

化師大郵局○0○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258至260頁），向

基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即不合法，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㈣彰化師大應給付附表編號1、2、7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

工程尾款、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

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

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

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

年1月5日申報竣工，有變更設計書（原審卷一第44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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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工程確已完工。

　⒉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前段、第3、4目分別約定：

「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尚未辦理估驗項目，廠商

得提出估驗明細單，辦理末期估驗計價。未納入估驗者，併

尾款給付。機關至遲應於＿日（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

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

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付款」、

「驗收後付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

保固保證金後，機關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一次

無息結付尾款」、「契約未載明機關接到廠商依契約規定提

出之請款單據後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者，應依行政院主計

處訂頒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辧理」（原

審卷一第15、16頁）；第15條第2款約定：「工程竣工後，

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

完成後＿日（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為

30日）辦理驗收，並做成驗收記錄」（原審卷一第24頁背

面）。又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

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素

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緊急事

項，隨到隨辦。㈡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日。前項第2款所稱

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

款人補正之日數；每日以8小時計算。依照前揭約定，關於

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係以彰化

師大「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接到廠商提出請

款單據」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清償期，且彰化師大就第

三期（即末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5日內（即前揭應行注

意事項第2點第2款）完成審核程序，就工程尾款應於為30日

內辦理驗收，且均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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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⒊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31日提出估驗明細單，向彰化師大申請

辦理第三次估驗計價，經監造人於101年2月6日審查同意；

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31日函及估驗明細表（原審卷一第56至

61頁）、監造人101年2月6日函（原審卷一第62頁）為證。

依照前揭約定，扣除101年2月4、5日之例假日後，彰化師大

就第三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

　⒋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於同日向彰化師大申請辦

理驗收，且監造人於101年1月9日查核屬實，有基智公司101

年1月5日函及竣工報告書（原審卷一第53、54頁）、監造人

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

彰化師大應於30日內即101年2月4日辦理驗收。

　⒌彰化師大於101年3月22日、同年5月4日以監造人尚未判讀系

爭角材試驗結果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暫停給付第三期工程估

驗款，並延期辦理驗收；復於101年5月11日以系爭角材經監

造人判定不合格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應於文到7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並送交監造人審查；再於101年5月25日通知基智公

司退回竣工申請，工期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並應將

已施作之未具CNS14705規定防火性能之防火角材改善完成，

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又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

書及拆除重作，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

約定，於101年8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基智公司為終止契約之

意思表示；有前揭函文、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65、66、14

1、142、258至260頁）可參。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

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以前揭事由，遲未辦理第三期估驗計

價款審核及驗收程序，自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完成審核程

序」、「驗收合格」等清償期屆至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依照

前揭說明，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認第三期估

驗計價款已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系爭工程已於101

年2月4日驗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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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完工辦理驗收者，保固期

自驗收結果符合契約規定之日起算3年（原審卷一第26

頁）；第14條第1款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30日內1次發還（原審卷一第23頁）。系爭工程既

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且彰化師大除主張系爭角材不符

合耐燃三級標準外，並未主張系爭工程有其他應由基智公司

負擔保固責任之瑕疵，應認系爭工程保固期已於104年2月4

日屆滿。

　⒎系爭工程、第三期估驗計價款既先後於101年2月4、7日驗收

合格、完成審核程序，且保固期亦於104年2月4日屆滿，則

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款第2、3目、第14條第1款之

約定，得請求彰化師大給付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

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合計1,525

萬3,372元，並得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

萬642元。

　㈤彰化師大為抵銷抗辯部分：

　⒈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

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

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既如前

述，彰化師大再以前揭事由，抗辯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

3款之約定，沒收基智公司繳納之工程履約保證金183萬8,68

3元，並得請求基智公司賠償拆除重新費用236萬3,653元，

即不可採；其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

金為抵銷抗辯，亦無理由。至於基智公司101年7月5日函文

（本院卷二第117頁），關於系爭工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連

帶保證書之有效期間已逾期，同意彰化師大由系爭契約價金

內扣除之記載，僅係表示同意將其得請領之工程款移作履約

保證金使用，倘彰化師大依約具有沒收履約保證金之權利

時，同意自工程款中扣除，並非同意彰化師大可以沒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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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183萬3,683元，此經基智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六第199

頁），且為彰化師大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9頁），附此

敘明。

　⒉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

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系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4款分別約定：「逾期違約金，以

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

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

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8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

系爭工程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完工期限為100

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遲至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業如

前述，已逾期完工5日，依照前揭約定，每日依契約價金總

額千分之3計算，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共計28萬321元（1

8,688,082元×0.3%×5日＝280,321元）。基智公司雖主張：

其逾期完工係因彰化師大綁標、限制規格致延誤工期2個月

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可採；且相較於系

爭契約價金總額，上開違約金額難認過高，基智公司主張應

予酌減，亦不可採。

　⑵彰化師大另辯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其通

知基智公司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退回竣工申請，系爭工程工

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逾期67

日，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345萬7,295元（3,737,616－28

0,321＝3,457,295）云云。惟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

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

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此部

分抗辯，即不可採。

　⑶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

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抵銷抗辯，

則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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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為無理

由：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就系爭同等品，已同意減價41萬6,

506元云云，固提出經基智公司蓋有「送審專用章」之同等

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原審卷二第201頁）為據。然查：

　⑴基智公司111年5月26日民事上訴理由暨答辯狀，關於彰化師

大101年1月5日會議紀錄附件同等品材料送審表之審查委員

建議同等品價格，與系爭契約約定價格，雖有11萬8,427元

之差額，其顧及整體工程進度，始願意以此減價金額辦理同

等品替代程序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62、163頁），僅係作為

備位主張，其先位主張仍然否認本件有同等品減價約定之適

用，此經基智公司陳明在卷（本院卷六第198頁），尚難認

為基智公司已於11萬8,427元之範圍內同意同等品減價之

意。

　⑵基智公司於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上，除蓋用「送審

專用章」外，未書寫任何文字而為其他表示，則其蓋用「送

審專用章」，是否即表示「同意」按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

項目表所載減價金額，減少契約價金，尚非無疑。

　⑶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約定：「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

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

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

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⒈契約原標示

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⒉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

再營業或拒絕供應。⒊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⒋較契約

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原審卷一第28頁背面）。

又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

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

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

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

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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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

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

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

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

此限」。另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26條第3項

所稱同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

性不低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

出同等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

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或特

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

品，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得使用同

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

能、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系爭契約於施工

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亦有相同規定（原審卷

一第197頁）。彰化師大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就系爭同等品

之19項工程項目，在系爭契約附件施工規範中，僅為功能性

規範，並未約定基智公司只能使用特定廠牌、指定廠牌，契

約附件圖說中所記載之廠牌均為參考廠牌，並特別註明「或

同等品」，有系爭契約圖說A2-12（原審卷一第198頁）為

證；且彰化師大於101年1月19日函附件載明契約所列廠牌為

「參考廠牌」（原審卷一第196頁），其目的顯係供基智公

司作為履約採購設備材料時之參考。故基智公司依契約附件

施工規範提出功能、效益、標準、特性符合（或優於）參考

廠牌之設備送審，並於彰化師大依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

等品替代程序」審核認可後，據以施作完成，即屬依系爭契

約約定而為給付，無變更原約定給付內容之情事，彰化師大

自應依約定單價付款，此觀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

代程序」於第「4.記量與計價」項內並無扣減價款之約定即

明（原審卷一第197頁背面）。

　⑷又彰化師大核定之同等品價格，係依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

格，及其自行於網路查得之相類設備買賣價格，此據彰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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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陳明在卷（原審卷一第44、45頁），並有同等品查價一覽

表、網頁列印資料（原審卷一第60至68頁）可參。惟審查委

員提供之建議價格有何憑據，該等網頁列印資料與基智公司

實際施作之設備型號是否完全相同、價格是否包含運送及安

裝，均未見彰化師大說明並舉證，已難遽信。再者，系爭契

約屬承攬契約，非單純商品買賣，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15條之1、第16條約定，除提供系爭同等品之19項設

備外，尚須負責施工、安裝、整合各項設備，以達契約約定

效能，並負擔教育訓練、定期維護保養、3年保固及限時到

場維修等義務（原審卷一第14、25、26頁），與單純設備買

賣之成本，顯然有間，其價格自有差異。況依系爭契約第20

條第5款但書後段扣減價款之約定，以廠商因而減省履約費

用者為限；亦即，應以基智公司實際採購單價為基礎，非由

彰化師大任意核定價格後，據以扣減契約價金。彰化師大既

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基智公司以系爭同等品施作，確有減省履

約費用之事實，自不得以基智公司用以施作該等設備係屬同

等品為由，逕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之約定，減價契

約價金。

　⑸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

並無理由。

　㈥彰化師大就上訴、追加之訴部分，各應給付1,390萬5,737

元、56萬642元予基智公司：

　　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附表編號1、2所示工程款合計為1,525

萬3,372元，經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28萬32

1元為抵銷抗辯後，彰化師大原應給付基智公司1,497萬3,05

1元，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內，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

萬5,737元，未逾其得請求之金額，即屬有據；其另追加請

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亦屬有

據。至於彰化師大另辯稱：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

事由而終止，在其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

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基智公司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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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云云。惟系爭角材

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並無彰化師大所指不符合耐

燃三級標準之瑕疵，彰化師大不得要求基智公司重新施作，

其終止系爭契約，並不合法，既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21

條第4款所定得扣發廠商應得工程款之要件不符，彰化師大

此部分抗辯，亦不可採。

　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

明文。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之工程款、保固款債權，核屬無

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基智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及追加起訴，

且起訴狀繕本、追加起訴狀繕本，已先後於101年8月8日、1

08年12月12日送達彰化師大，有送達證書（原審卷一第202

頁）為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7頁），彰化

師大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基智公司請求彰化師大

就1,390萬5,737元（起訴部分）自101年8月9日起，56萬642

元（追加之訴部分）自108年12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審僅准許其中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而就其餘371萬7

66元本息部分，為基智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基智公

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彰化師大上訴意旨指摘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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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不當，求

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追加之訴部分：基智公

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

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就本判決主文第2、4項所命

給付，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均准許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有理由，彰化

師大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附表：基智公司請求及彰化師大抵銷抗辯之項目及金額
編

號

項目 基智公司原審

主張金額（原

審 卷 一 第 1

頁）

彰化師大抵銷

抗辯金額

原審判准金額

（備註1）

本院前審判准

金額

本院更一審判

准金額

本院審理範圍

（備註2）

本院判准金額

基智公司起訴請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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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期估驗

計價款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11,535,671元

（扣除減價收

受金額650,80

8元【162,702

元×4】）

12,126,258元

（扣除減價收

受金額60,221

元【162,702

元×570/770×5

0%】）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2 工程尾款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小計（1＋2）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14,602,564元

（不含訴外裁

判保固款560,

642元部分）

15,193,151元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

3 拆除重作費

用

2,363,653元 0元（2,363,6

53元×0.7=1,6

54,557元；與

第4項重複，

僅得請求第4

項）

0元 0元 2,363,653元 0元

4 履約保證金 1,838,683元 1,838,683元 0元 0元 1,838,683元 0元

5 逾期違約金 3,737,616元 2,803,212元 280,321元 280,321元 3,737,616元 280,321元

6 同等品減價 416,506元 416,506元 416,506元 0元 416,506元 0元

小計（3＋4＋5

＋6）

8,356,458元 5,058,401元 696,827元 280,321元 8,356,458元 280,321元

合計（即1＋2－

3－4－5－6）

10,194,971元 13,905,737元

（不含訴外裁

判保固款560,

642元部分）

14,912,830元 基智公司於本

院審理範圍，

求為命彰化師

大給付13,90

5,737元（含

原審判准10,1

94,971元、本

院前審再判准

3,710,766

元）

14,973,051元

；惟僅於本院

審理範圍內，

判命彰化師大

給付13,905,7

37元（含原審

判准10,194,9

71元、本院再

判准3,710,76

6元）

本院更一審追加部分

7 保固款 560,642元 560,642元

（本院前審時

，尚未追加，

屬訴外裁判）

560,642元 560,642元 560,642元

備註：

⒈原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8,688,082元（系爭契約工程款總價）－2,874,068元（基智公司已領第1、2期工程款）－560,642元

（保固款）－5,058,401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拆除重新裝修費用及履約保證金1,838,683

元、逾期違約金2,803,212元）＝10,194,971元。

⒉本院前審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6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部分：

⑴基智公司就原審駁回其餘請求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聲明請求彰化師大再給付5,058,401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延利

息（本院前審卷五第123頁）；關於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自101年2月1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經

原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⑵彰化師大就原審判命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⑶本院前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

4,271,408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

　本院前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5,163,206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減價收受金額650,80

8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保固款560,642元）－696,827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101年1月1

日至5日之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466,379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27萬1,408元）。

⑷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廢棄本院前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將除命彰化師大再給付保固款560,642元

本息（訴外裁判）外之其餘部分發回本院。

⑸廢棄發回範圍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14,466,379元－560,642元＝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

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關於基智公司其餘1,347,635元本息之請求，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部分，未

據基智公司上訴第三審，業已確定。

⒊本院更一審及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部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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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本院更一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

司4,717,859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彰化師大應給付基

智公司560,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本院更一審判准部分計算式：

　起訴部分：15,253,372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340,542元

（彰化師大得扣抵金額，即應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912,830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

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717,859元）。

　追加之訴部分：56萬642元（保固款）。

⑵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本院更一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發回本院。

⑶廢棄發回範圍：

　起訴部分：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

元）。　

　追加之訴部分：560,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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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森  
訴訟代理人  王乃嫺  
            侯信逸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巫郁菱律師
參  加  人  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榮村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複  代理人  郭蒂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法定代理人  陳明飛  
訴訟代理人  施偉德  
            吳聲鴻  
            蕭隆泉律師
            柯開運律師                  
參  加  人  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郭鎮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03年4月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再給付基智公司新臺幣371萬766元，及自民國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之上訴駁回。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給付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新臺幣56萬642元，及自民國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第二審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四項所命給付，於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以新臺幣142萬3,803元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如以新臺幣427萬1,408元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基智公司）於本院10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3號（下稱本院更一審）審理時，追加依兩造所簽訂「寶山校區教學大樓多功能演講廳（下稱系爭演講廳）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化師大）給付保固款新臺幣（下同）56萬642元本息（本院更一審卷一第315至318頁），經本院更一審准許其訴之追加（本院更一審判決第2、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本院更一審判決雖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當事人仍不得就此重為爭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裁定意旨參照）。彰化師大辯稱其不同意基智公司所為追加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自無可採。
二、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就保固款56萬642元本息部分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得再為追加，否則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惟基智公司於本院更一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經本院更一審判決後，業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尚未確定，並為本院審理範圍，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之情事。彰化師大上開抗辯，容有誤會，亦不可採。
貳、實體方面：　　
一、基智公司主張：
　㈠上訴部分：　
　　伊於民國100年7月26日得標而向彰化師大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完工期限變更為100年12月31日，兩造於101年2月2日補簽訂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伊已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報請驗收，經設計監造單位即參加人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監造人）於同月9日函覆查核屬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款約定，彰化師大本應於30日內辦理驗收，然彰化師大一再拒絕進行驗收，且自105年起迄今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視為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伊請求剩餘工程款之條件已成就，彰化師大尚積欠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附表所示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㈡追加之訴部分：　
　　系爭工程之保固期間已屆滿，彰化師大應返還保固款56萬642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參加人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高公司）陳述略以：
　㈠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下稱塑膠發展中心）於112年2月9日作成編號0000000-0000000委託試驗報告（下稱甲試驗報告），鑑定結果判定該中心自現場取樣之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9日公告廢止「CNS14705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標準】，並制定「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1標準】取代；本院卷四第37至120頁）。且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之角材試體，係以缺少3公分空氣層作為阻隔、底層矽酸鈣板封底之組合複合材，條件較系爭演講廳現場更為嚴格，該試體尚且符合CNS14705-1之耐燃三級標準，足見基智公司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複合材符合上開標準，無安全疑慮。
　㈡彰化縣政府111年10月14日函覆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表）內，均為要求表面材符合耐燃三級，並未包括角材，而系爭演講廳整層複合材既經鑑定符合耐燃三級，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及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函，系爭工程應可申請取得室內裝修許可證明。
　㈢彰化師大自105年起即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認已完成驗收程序，自應給付工程款及返還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三、彰化師大辯以：
　㈠兩造依基智公司提交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材料送審表「送審規格」、「廠牌」欄（原審卷一第251、252頁，下稱系爭材料送審表），以及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通知書之送審樣張「受文者」、「主要用途及性能」、「認可使用內容」欄等各該欄位所載（原審卷一第63頁，下稱系爭送審樣張），約定基智公司保證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1×1.2寸（80×12×10）防火角材，具有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之品質，並應提出委請防火角材加工廠商即訴外人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佐禾美公司）施作耐燃三級防火加工處理之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依系爭契約及101年2月2日變更設計契約書第7條後段之約定，基智公司即負有履行之義務。
　㈡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條所定D-4類組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有眾多加工沖孔洞破壞，致位在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無法阻隔火焰及高溫燃燒，彰化縣政府據此以110年3月15日府建使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認定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非屬改制前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現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署）102年7月19日營建署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之情狀，而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下稱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並認定該防火角材須具有耐燃三級之防火時效。
　㈢經抽驗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下稱系爭角材），因巨高公司僅委託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系爭角材即有未符合約定標準及違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基智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系爭證明書，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自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㈣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取樣方式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作成11-040鑑定書（下稱乙鑑定書），關於甲試驗報告判定結果應屬可採，以及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及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等不利於伊之認定，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前揭試驗報告、鑑定書均不得作為系爭角材耐燃級數之證明，亦不符合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要件。
　㈤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系爭角材具有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造成系爭演講廳無法正常使用，已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伊無法以減價方式收受，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然經伊通知基智公司延期辦理驗收，於101年5月11日發函催告定期改善，再於同月25日發函退回基智公司之竣工申請，通知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工期自101年6月1日繼續計算，均未獲置理。伊乃於同年8月17日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㈥伊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之瑕疵及系爭契約終止，而受有拆除重作費用236萬3,653元之損害，並得沒收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該履約保證之保證書已逾期失效，應自價金中扣除。又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已逾期完工；且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伊退回竣工申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合計逾期72日，基智公司應給付違約金373萬7,616元。另基智公司就視聽音響系統設備及視訊設備使用同等品（下稱系爭同等品），同意減價41萬6,506元（含同等品減價37萬2,853元及稅費利潤減價4萬3,647元）。伊得以上開債權為抵銷抗辯。
　㈦系爭契約既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經抵銷後剩餘之工程款，在伊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伊得扣發尚未領取之工程估驗款、保留款。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
四、參加人即監造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系爭演講廳位在系爭教學大樓地下2層，與系爭教學大樓同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3條規定之「D-4校舍」組別，依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該組別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室內裝修材料，即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之材料。且系爭工程中之木紋沖孔吸音音效牆板係屬有開孔之表面，其內部作為基座之木骨料角材已暴露於室內，基於原設計理念及為防火之目的，亦應解為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裝修材料，方屬合理。
　㈡基智公司就系爭演講廳牆面工程，既已提出分項施工計畫書之系爭材料送審表，並在該送審表上明示，施作之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二級或三級規定，且經彰化師大及伊審查同意，則系爭材料送審表，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
　㈢伊依系爭契約及法令規定，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下稱防火實驗中心）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試驗報告（編號CNS-00000-000000及101106，下稱丙試驗報告）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確實未經佐禾美公司進行耐燃三級之加工，不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品質。另伊依現行法令不負有在防火證明申請書上用印，以協助基智公司向其材料商佐禾美公司取得防火證明之義務。
　㈣基智公司未依施工計畫流程進行材料檢驗，在防火角材送審程序未經彰化師大核定前，即擅自進料並施作部分防火角材，依系爭契約及施工規範，應由基智公司負全部責任，不因彰化師大或伊有同意或默許基智公司施工，或有不阻攔基智公司施工，即與基智公司共同負責。
五、本件歷審判決及本院審理範圍如附表所示。兩造就上訴、追加之訴，分別聲明如下：
　㈠基智公司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371萬766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追加之訴聲明：
　⑴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就彰化師大上訴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㈡彰化師大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命彰化師大為金錢給付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基智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就基智公司上訴及追加之訴之答辯聲明：
　⑴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更一審卷二第160、163頁）：
　㈠基智公司於100年7月26日得標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兩造於101年2月2日簽訂系爭變更契約。
　㈡依系爭變更契約第5條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
　㈢變更設計後工程契約總價為1,868萬8,082元，彰化師大已給付基智公司287萬4,068元（即第1期估驗款6萬2,603元、第2期估驗款281萬1,465元）。
　㈣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於100年12月15日同意准予備查。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
　㈤基智公司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系爭角材，未提出佐禾美公司「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之證明書。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應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提交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及送審樣張，保證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且經其彰化師大及監造人審查同意，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加工沖孔洞破壞，致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依彰化縣政府系爭函文，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須具有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為基智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投標文件、決標文件、契約本文、附件等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及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原審卷一第13頁）。系爭契約、單價分析表等附件，雖未就角材之耐燃標準明確約定，但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原審卷一第251、252頁），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以100年12月15日函，同意准予備查（原審卷一第248、249頁）。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另系爭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關於牆面工程作業流程（原審卷五第122至124頁)，係先由基智公司進行矽酸鈣板底牆表面修整，之後再進行提送樣品、材料檢查、現場尺寸量測、放樣、安裝固定角鐵、位置調整、固定管線設置、矽酸鈣板封板等程序，最後才進行工地查核。而在進行放樣階段，即應注意：⒈材料進場檢查是否合乎規範、⒉是否檢附試驗證明。就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原審卷五第125頁），亦分別規定材料檢驗流程圖及施工檢驗作業流程圖。就材料檢驗部分，應先進行材料型錄樣品送審程序，送審合格之後才再進行材料進場、審視出廠證明文件等程序，並將材料標示後，才進行通知監造人及主辦機關會同檢驗、會同監造人取樣檢驗程序，填寫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原審卷五第126頁，由監造人填載），如檢驗結果合格，即依材料進場日期及施工順序妥善放置，最後才得進行材料加工及施作。至於施工檢驗作業部分，則應在階段工程完工後，先經承包商自主檢查合格並申請查驗程序，即基智公司應先作「自主檢查表」（原審卷二第286頁），合格後始得向監造人提出「工程審驗申請單」（原審卷二第285頁），經監造人抽查並指派查驗員進行查驗，由監造人填寫「施工作業品質抽查紀錄表」（原審卷二第294頁），查驗結果合格時，始得進行下一階段施工。由上述流程足認基智公司提出於彰化師大及監造人之系爭送審樣張及施工計畫書所附之系爭材料送審表，須經監造人審查及彰化師大核定後，方得開始施工，自屬履約之文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之規定，即構成契約文件之一部，而生契約之拘束力。基智公司主張：系爭送審表僅係依據佐禾美公司所提供之系爭送審樣張所載關於產品種類及品名相關字據予以抄錄，用以敘明其進貨來源而已，並非向彰化師大保證角材品質必須係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云云，有違分項施工計畫書之規定，自非可採。
　⒊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休閒、文教類建築物，其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耐燃三級以上；其附表附註欄另記載：「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原審卷二第91、92頁）。而營建署於102年7月19日針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2項所列「耐燃三級以上」是否包含「角材」固函釋：將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非屬上開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本院103年度建上字第35號【下稱本院前審】卷三第144頁）；然該署於105年4月7日回覆工程會，就系爭工程關於多孔洞裝修材料，其內層角材是否已暴露於室內而屬前揭規定規範標的時，另表示：該署102年7月19日函釋，係指將符合上開條項表列規定耐燃等級之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受該內部裝修材料阻隔之角材，非屬上開條項表列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惟本案涉個案事實認定，應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洽當地主管機關（本院卷四第151、152頁）。而系爭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回覆彰化師大時，即表示本案因該牆面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內層角材已暴露於室內，未符合前揭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規定，故本案角材應依規定達耐燃三級以上之防火時效（本院卷四第149頁）；復於112年11月8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其系爭函文，係依彰化師大函附現況照片佐以認定（本院卷四第305頁）。且國土管理署於112年12月7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認定如上，採行之認定方式為該府職權判斷範疇，該署無意見（本院卷四第378、379頁）。又系爭演講廳之牆面矽酸鈣板確有加工沖孔乙節，亦有現場照片（原審卷三第325頁、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可參。系爭演講廳既屬文教類建築物，且其矽酸鈣板牆面已因加工沖孔洞破壞，致內層之角材暴露於室內，即與前開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所指「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之情形不符，堪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仍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定之內部裝修材料。
　⒋惟觀諸系爭材料送審表之設備項目載明：「裝修工程：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5cm空氣層角料-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第1次變更設計）-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審卷一第251、252頁），可見兩造已約明防火角材係使用於「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木皮沖孔吸音板」、「造型擴散音效錐」等裝修牆面之內層。佐以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天花板」、「內部牆面」、「隔屏」之裝修材料，且內層角材如未暴露於室內，原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係因裝修牆面之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致暴露於室內，始經彰化縣政府認定屬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然其情狀仍與角材直接暴露於室內之情形不同，其耐燃程度亦因外側矽酸鈣板孔洞之多寡、密度、大小而有差異，則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是否合於耐燃三級標準，自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倘依防火角材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應認為該防火角材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並具通常及契約預定之防火效用，已符合債之本旨。　　
　㈡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於系爭工程所使用之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系爭角材，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及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致其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云云，為基智公司所否認，並主張：系爭角材業經塑膠發展中心、工程會分別作成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認定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經查：
　⒈本院囑託塑膠發展中心就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標準進行鑑定，於112年2月9日會同兩造及塑膠發展中心人員現場勘驗及採樣後，經該中心就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依「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之測試方法，進行耐燃三級測試後，於112年2月21日作成甲試驗報告，判定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本院卷三第129至138頁）。嗣經本院就甲試驗報告之試驗結果是否可採，以及系爭角材是否符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約定之耐燃三級標準，再行囑託工程會進行鑑定，該會於113年1月5日檢送乙鑑定書（本院卷四第331至384頁），認為現場採樣之材料，經塑膠發展中心判定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並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後，未提出該現場採樣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之情形，且經該會檢視甲試驗報告相關內容，亦未發現不合理之處，甲試驗報告應屬可採，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尚無拆除重作之必要（本院卷四第347至355頁）。
　⒉彰化師大雖辯稱：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且未依CNS14705-1標準8.1.4規定，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mm，而逕以矽酸鈣板封底組合，與取樣規定不符，其取樣方式既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時任塑膠發展中心組長○○○於本院證稱：現場狀況是矽酸鈣板與角材間有空隙，沒有辦法直接實物取樣，故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送測樣品與現場狀況不同，當天在現場伊有表示，如果要與現場完全一致，是沒有辦法，有採樣的困難，依照取樣規範，最多只能取5公分的厚度，但是5公分的厚度沒有辦法取到角材後方的間隙（本院卷五第485、486頁）；試體是現場的人員取樣，是在現場組合，伊有在場看著取樣（本院卷五第487、488頁）等語。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塑膠發展中心業務○○○於本院證稱：因為現場角材後面還有空氣層，空氣層後面還有矽酸鈣板，如果以現場狀況採樣做測試，會超過測試標準5公分厚度，最後討論將空氣層拿掉，把矽酸鈣板貼在角材背面做測試等語（本院卷五第490、491頁）。又CNS14705-1標準規定：8.1.3常態厚度為50mm或以下，應以全厚度受測。8.1.4若大於50mm產品，則應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0mm（本院卷四第57頁）。參諸本院112年2月9日現場勘驗筆錄（本院卷二第441至443頁）及採樣照片（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所示，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直向角材（或空氣層）、橫向角材（或空氣層）、矽酸鈣板；直向角材與橫向角材上下交疊，直向角材與內側矽酸鈣板間、橫向角材與外側矽酸鈣板間，各有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厚度為45.2mm至45.7mm，係現場取樣重組，缺少空氣層3cm，各試體表面均有3個孔洞，且有基智公司法定代理人王建森及彰化師大訴訟代理人吳聲鴻之簽名，有甲試驗報告試體樣品說明及樣品照片（本院卷三第130至134頁）可考。堪認塑膠發展中心係因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厚度大於5公分，如依現場實物取樣，不符合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始以前揭減少1個角材寬度之空氣層方式，現場取樣重組試體。
　⑵CNS14705-1標準規定：7.4依據8.3規定準備並以最終使用條件的代表性方式曝火，則複合試體適用於試驗。8.1.2依據試體須為代表性產品，並且應為邊長100㎜之正方形（本院卷四第56、57頁）。而寬3.3cm×厚3cm之角材因尺寸不符測試要求，不適用CNS14705試驗方式；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耐燃材性能評定，應依國家標準CNS14705進行測試，材料屬複合（層）材料者，應整層進行測試及性能評定；分別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1年12月21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50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2年10月14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46頁）可參。系爭角材既無法單獨進行測試，復係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內部，與牆面外側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及最內側之矽酸鈣板，成為複合材料，且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現場取樣重組之複合材料進行試驗，與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並無不符。
　⑶CNS14705-1標準規定：8.1.6組合應依8.1.3或8.1.4規定進行適當試驗。但是，在組合製造中使用薄材料或複合材料的情況下，任何底層構造的性質，包含任何空氣間隙，可能嚴重影響曝光面引燃和燃燒特性。應理解底層的影響，並注意確保在任何組合上獲得的試驗結果與其實際使用相關（本院卷四第57頁）。可見在試體組合製造時，並未要求應與實際使用構造完全相同，僅須考量底層構造之性質，以確保該組合試體之試驗結果與實際使用相關。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分別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差別僅在於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已。況證人○○○於本院證稱：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取樣比現場狀況是相對嚴格的，理論上只要取樣試體可以通過耐燃三級，現場實物就可以通過；伊認為取樣標準比較嚴格，是依伊的學理知識，因為空隙相對沒有辦法燃燒導熱，多取到後面的材料更為嚴苛，所以理論上試體可以通過，實物也能通過等語（本院卷五第485、486頁）。且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及工程會鑑定後，亦未認為甲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或發現不合理之處。可見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組合之試體，雖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構造不完全相同，然並未違反前揭CNS14705-1標準之試體規定，且其試體較諸實際裝修牆面條件更為嚴格，則其試驗符合耐燃三級之結果，自可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
　⒊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因僅經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且經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丙試驗報告，經監造人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不符合耐燃三級云云。經查，證人即佐禾美公司現場負責人○○○於原審證稱：巨高公司委託佐禾美公司加工之系爭角材僅作防腐及輕微的防火加工，並未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等語（原審卷四第124、125頁），且基智公司所提出之訂貨單、巨高公司之報價確認單、供貨證明書、聲明書上雖有記載防火角材，但均未載明耐燃標準，固堪認為基智公司購自巨高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570支系爭角材未進行耐燃三級加工。惟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業如前述，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CNS14705-1標準進行試體取樣之測試結果，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應認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債之本旨，不因佐禾美公司有無進行耐燃三級加工而受影響。至於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丙試驗報告（原審卷一第88至127頁），雖均記載兩造及監造人委託之角材，經該中心試驗結果，加熱300秒、總熱釋放量皆超過8MJ/㎡（耐燃三級標準為加熱時間5分鐘，總釋放量為8MJ/㎡以下，本院卷四第98頁），然亦同時載明「每組受測試體是由寬約33mm角材3個組合而成，未符合CNS14705 5.2試體尺寸之規定，因此不作判定」（原審卷一第91、111頁）。該試驗報告係以其試體取樣方式不符合CNS14705標準，故不作判定，則其試驗結果自無從採為認定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之依據；監造人依據丙試驗報告，自行認定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亦無可採。
　⒋因此，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尚無彰化師大所稱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或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彰化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函亦表明，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作為耐燃級數證明尚無不可，經其檢視尚符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要件，僅因系爭工程室內裝修申請之施工期限業已逾期，應重新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已（本院卷五第413頁），亦無彰化師大所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致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情事。彰化師大前揭抗辯，均無可採。
　㈢彰化師大於101年8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按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⒎擅自減省供料情節重大者。⒐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⒒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縣內，仍未改正者（原審卷一第29頁）。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即無彰化師大所稱妨礙系爭工程之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更無因為減省工料，而有發生公共危險、重大傷亡及財物損失之虞等情事，彰化師大限期要求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不符，其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改善為由，於101年8月17日以彰化師大郵局○0○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258至260頁），向基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即不合法，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㈣彰化師大應給付附表編號1、2、7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有變更設計書（原審卷一第44頁背面）、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工程確已完工。
　⒉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前段、第3、4目分別約定：「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尚未辦理估驗項目，廠商得提出估驗明細單，辦理末期估驗計價。未納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至遲應於＿日（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付款」、「驗收後付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機關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契約未載明機關接到廠商依契約規定提出之請款單據後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者，應依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辧理」（原審卷一第15、16頁）；第15條第2款約定：「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日（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為30日）辦理驗收，並做成驗收記錄」（原審卷一第24頁背面）。又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素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緊急事項，隨到隨辦。㈡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日。前項第2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每日以8小時計算。依照前揭約定，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係以彰化師大「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清償期，且彰化師大就第三期（即末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5日內（即前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2款）完成審核程序，就工程尾款應於為30日內辦理驗收，且均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款。
　⒊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31日提出估驗明細單，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第三次估驗計價，經監造人於101年2月6日審查同意；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31日函及估驗明細表（原審卷一第56至61頁）、監造人101年2月6日函（原審卷一第62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扣除101年2月4、5日之例假日後，彰化師大就第三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
　⒋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於同日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驗收，且監造人於101年1月9日查核屬實，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5日函及竣工報告書（原審卷一第53、54頁）、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彰化師大應於30日內即101年2月4日辦理驗收。
　⒌彰化師大於101年3月22日、同年5月4日以監造人尚未判讀系爭角材試驗結果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暫停給付第三期工程估驗款，並延期辦理驗收；復於101年5月11日以系爭角材經監造人判定不合格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應於文到7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送交監造人審查；再於101年5月25日通知基智公司退回竣工申請，工期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並應將已施作之未具CNS14705規定防火性能之防火角材改善完成，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又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書及拆除重作，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於101年8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基智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前揭函文、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65、66、141、142、258至260頁）可參。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以前揭事由，遲未辦理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審核及驗收程序，自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等清償期屆至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依照前揭說明，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認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已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
　⒍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完工辦理驗收者，保固期自驗收結果符合契約規定之日起算3年（原審卷一第26頁）；第14條第1款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1次發還（原審卷一第23頁）。系爭工程既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且彰化師大除主張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外，並未主張系爭工程有其他應由基智公司負擔保固責任之瑕疵，應認系爭工程保固期已於104年2月4日屆滿。
　⒎系爭工程、第三期估驗計價款既先後於101年2月4、7日驗收合格、完成審核程序，且保固期亦於104年2月4日屆滿，則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款第2、3目、第14條第1款之約定，得請求彰化師大給付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合計1,525萬3,372元，並得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
　㈤彰化師大為抵銷抗辯部分：
　⒈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既如前述，彰化師大再以前揭事由，抗辯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款之約定，沒收基智公司繳納之工程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並得請求基智公司賠償拆除重新費用236萬3,653元，即不可採；其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亦無理由。至於基智公司101年7月5日函文（本院卷二第117頁），關於系爭工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有效期間已逾期，同意彰化師大由系爭契約價金內扣除之記載，僅係表示同意將其得請領之工程款移作履約保證金使用，倘彰化師大依約具有沒收履約保證金之權利時，同意自工程款中扣除，並非同意彰化師大可以沒收工程款183萬3,683元，此經基智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六第199頁），且為彰化師大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9頁），附此敘明。
　⒉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系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4款分別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8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系爭工程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遲至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業如前述，已逾期完工5日，依照前揭約定，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共計28萬321元（18,688,082元×0.3%×5日＝280,321元）。基智公司雖主張：其逾期完工係因彰化師大綁標、限制規格致延誤工期2個月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可採；且相較於系爭契約價金總額，上開違約金額難認過高，基智公司主張應予酌減，亦不可採。
　⑵彰化師大另辯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其通知基智公司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退回竣工申請，系爭工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逾期67日，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345萬7,295元（3,737,616－280,321＝3,457,295）云云。惟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即不可採。
　⑶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抵銷抗辯，則屬無據。　
　⒊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就系爭同等品，已同意減價41萬6,506元云云，固提出經基智公司蓋有「送審專用章」之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原審卷二第201頁）為據。然查：
　⑴基智公司111年5月26日民事上訴理由暨答辯狀，關於彰化師大101年1月5日會議紀錄附件同等品材料送審表之審查委員建議同等品價格，與系爭契約約定價格，雖有11萬8,427元之差額，其顧及整體工程進度，始願意以此減價金額辦理同等品替代程序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62、163頁），僅係作為備位主張，其先位主張仍然否認本件有同等品減價約定之適用，此經基智公司陳明在卷（本院卷六第198頁），尚難認為基智公司已於11萬8,427元之範圍內同意同等品減價之意。
　⑵基智公司於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上，除蓋用「送審專用章」外，未書寫任何文字而為其他表示，則其蓋用「送審專用章」，是否即表示「同意」按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所載減價金額，減少契約價金，尚非無疑。
　⑶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約定：「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⒈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⒉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⒊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⒋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原審卷一第28頁背面）。又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另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26條第3項所稱同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得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系爭契約於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亦有相同規定（原審卷一第197頁）。彰化師大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就系爭同等品之19項工程項目，在系爭契約附件施工規範中，僅為功能性規範，並未約定基智公司只能使用特定廠牌、指定廠牌，契約附件圖說中所記載之廠牌均為參考廠牌，並特別註明「或同等品」，有系爭契約圖說A2-12（原審卷一第198頁）為證；且彰化師大於101年1月19日函附件載明契約所列廠牌為「參考廠牌」（原審卷一第196頁），其目的顯係供基智公司作為履約採購設備材料時之參考。故基智公司依契約附件施工規範提出功能、效益、標準、特性符合（或優於）參考廠牌之設備送審，並於彰化師大依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審核認可後，據以施作完成，即屬依系爭契約約定而為給付，無變更原約定給付內容之情事，彰化師大自應依約定單價付款，此觀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於第「4.記量與計價」項內並無扣減價款之約定即明（原審卷一第197頁背面）。
　⑷又彰化師大核定之同等品價格，係依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及其自行於網路查得之相類設備買賣價格，此據彰化師大陳明在卷（原審卷一第44、45頁），並有同等品查價一覽表、網頁列印資料（原審卷一第60至68頁）可參。惟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有何憑據，該等網頁列印資料與基智公司實際施作之設備型號是否完全相同、價格是否包含運送及安裝，均未見彰化師大說明並舉證，已難遽信。再者，系爭契約屬承攬契約，非單純商品買賣，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5條之1、第16條約定，除提供系爭同等品之19項設備外，尚須負責施工、安裝、整合各項設備，以達契約約定效能，並負擔教育訓練、定期維護保養、3年保固及限時到場維修等義務（原審卷一第14、25、26頁），與單純設備買賣之成本，顯然有間，其價格自有差異。況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後段扣減價款之約定，以廠商因而減省履約費用者為限；亦即，應以基智公司實際採購單價為基礎，非由彰化師大任意核定價格後，據以扣減契約價金。彰化師大既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基智公司以系爭同等品施作，確有減省履約費用之事實，自不得以基智公司用以施作該等設備係屬同等品為由，逕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之約定，減價契約價金。
　⑸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㈥彰化師大就上訴、追加之訴部分，各應給付1,390萬5,737元、56萬642元予基智公司：
　　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附表編號1、2所示工程款合計為1,525萬3,372元，經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28萬321元為抵銷抗辯後，彰化師大原應給付基智公司1,497萬3,051元，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內，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未逾其得請求之金額，即屬有據；其另追加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亦屬有據。至於彰化師大另辯稱：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在其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云云。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並無彰化師大所指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彰化師大不得要求基智公司重新施作，其終止系爭契約，並不合法，既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所定得扣發廠商應得工程款之要件不符，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亦不可採。
　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之工程款、保固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基智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及追加起訴，且起訴狀繕本、追加起訴狀繕本，已先後於101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送達彰化師大，有送達證書（原審卷一第202頁）為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7頁），彰化師大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基智公司請求彰化師大就1,390萬5,737元（起訴部分）自101年8月9日起，56萬642元（追加之訴部分）自108年12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僅准許其中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而就其餘371萬766元本息部分，為基智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基智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彰化師大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就上開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追加之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就本判決主文第2、4項所命給付，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均准許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有理由，彰化師大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附表：基智公司請求及彰化師大抵銷抗辯之項目及金額
		編號

		項目

		基智公司原審主張金額（原審卷一第1頁）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金額

		原審判准金額（備註1）

		本院前審判准金額

		本院更一審判准金額

		本院審理範圍（備註2）

		本院判准金額



		基智公司起訴請求部分

		


		


		


		


		


		


		


		




		1

		第三期估驗計價款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11,535,671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162,702元×4】）

		12,126,258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162,702元×570/770×50%】）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2

		工程尾款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小計（1＋2）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14,602,564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5,193,151元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

		


		


		


		


		


		


		


		




		3

		拆除重作費用

		


		2,363,653元

		0元（2,363,653元×0.7=1,654,557元；與第4項重複，僅得請求第4項）

		0元

		0元

		2,363,653元

		0元



		4

		履約保證金

		


		1,838,683元

		1,838,683元

		0元

		0元

		1,838,683元

		0元



		5

		逾期違約金

		


		3,737,616元

		2,803,212元

		280,321元

		280,321元

		3,737,616元

		280,321元



		6

		同等品減價

		


		416,506元

		416,506元

		416,506元

		0元

		416,506元

		0元



		小計（3＋4＋5＋6）

		


		


		8,356,458元

		5,058,401元

		696,827元

		280,321元

		8,356,458元

		280,321元



		合計（即1＋2－3－4－5－6）

		


		


		


		10,194,971元

		13,905,737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4,912,830元

		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14,973,051元
；惟僅於本院審理範圍內，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再判准3,710,766元）



		本院更一審追加部分

		


		


		


		


		


		


		


		




		7

		保固款

		560,642元

		


		


		560,642元（本院前審時
，尚未追加，屬訴外裁判）

		560,642元

		560,642元

		560,642元



		備註：
⒈原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8,688,082元（系爭契約工程款總價）－2,874,068元（基智公司已領第1、2期工程款）－560,642元（保固款）－5,058,401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拆除重新裝修費用及履約保證金1,838,683元、逾期違約金2,803,212元）＝10,194,971元。
⒉本院前審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6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部分：
⑴基智公司就原審駁回其餘請求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聲明請求彰化師大再給付5,058,401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延利息（本院前審卷五第123頁）；關於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自101年2月1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⑵彰化師大就原審判命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⑶本院前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271,408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
　本院前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5,163,206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保固款560,642元）－696,827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101年1月1日至5日之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466,379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27萬1,408元）。
⑷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廢棄本院前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將除命彰化師大再給付保固款560,642元本息（訴外裁判）外之其餘部分發回本院。
⑸廢棄發回範圍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14,466,379元－560,642元＝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關於基智公司其餘1,347,635元本息之請求，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基智公司上訴第三審，業已確定。
⒊本院更一審及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部分：
⑴本院更一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717,859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0,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本院更一審判准部分計算式：
　起訴部分：15,253,372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340,542元（彰化師大得扣抵金額，即應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912,830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717,859元）。
　追加之訴部分：56萬642元（保固款）。
⑵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本院更一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發回本院。
⑶廢棄發回範圍：
　起訴部分：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追加之訴部分：560,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森  

訴訟代理人  王乃嫺  

            侯信逸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巫郁菱律師

參  加  人  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榮村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複  代理人  郭蒂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法定代理人  陳明飛  

訴訟代理人  施偉德  

            吳聲鴻  

            蕭隆泉律師

            柯開運律師                  

參  加  人  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郭鎮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03年4月30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

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

    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再給付基智公司新臺幣

    371萬766元，及自民國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之上訴駁回。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給付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新臺幣56萬

    642元，及自民國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五、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第二審追加之訴）及發回前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四項所命給付，於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以新

    臺幣142萬3,803元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如以新臺幣427萬1,408元為基智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基智公司）

    於本院10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3號（下稱本院更一審）審理

    時，追加依兩造所簽訂「寶山校區教學大樓多功能演講廳（

    下稱系爭演講廳）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化師大）給付保固款新臺幣（下同）56

    萬642元本息（本院更一審卷一第315至318頁），經本院更

    一審准許其訴之追加（本院更一審判決第2、3頁），依民事

    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本院更一審判

    決雖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下稱最高

    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當事人仍不得就此重為

    爭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裁定意旨參照）。

    彰化師大辯稱其不同意基智公司所為追加云云（本院卷二第

    106頁），自無可採。

二、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就保固款56萬642元本息部分之

    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得再為追加，否則有違一事不

    再理原則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惟基智公司於本院更

    一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經本院更一審判決後，業經最高法院

    廢棄發回，尚未確定，並為本院審理範圍，尚無違反一事不

    再理之情事。彰化師大上開抗辯，容有誤會，亦不可採。

貳、實體方面：　　

一、基智公司主張：

　㈠上訴部分：　

　　伊於民國100年7月26日得標而向彰化師大承攬系爭工程，並

    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完工期限變更為100年12月3

    1日，兩造於101年2月2日補簽訂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

    契約）。伊已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報請驗收，經設計監造

    單位即參加人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下

    稱監造人）於同月9日函覆查核屬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

    款約定，彰化師大本應於30日內辦理驗收，然彰化師大一再

    拒絕進行驗收，且自105年起迄今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

    視為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伊請求剩餘工程

    款之條件已成就，彰化師大尚積欠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

    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於附表所示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

    0萬5,73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

    決。

　㈡追加之訴部分：　

　　系爭工程之保固期間已屆滿，彰化師大應返還保固款56萬64

    2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56萬6

    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

二、參加人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高公司）陳述略以：

　㈠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下稱塑膠發展中心）於1

    12年2月9日作成編號0000000-0000000委託試驗報告（下稱

    甲試驗報告），鑑定結果判定該中心自現場取樣之角材符合

    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

    9日公告廢止「CNS14705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圓錐

    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標準】，並制定「CNS1

    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

    」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1標準】取代；本院卷四第37至

    120頁）。且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之角材試體，係以缺少3

    公分空氣層作為阻隔、底層矽酸鈣板封底之組合複合材，條

    件較系爭演講廳現場更為嚴格，該試體尚且符合CNS14705-1

    之耐燃三級標準，足見基智公司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複合材

    符合上開標準，無安全疑慮。

　㈡彰化縣政府111年10月14日函覆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材

    料書（表）內，均為要求表面材符合耐燃三級，並未包括角

    材，而系爭演講廳整層複合材既經鑑定符合耐燃三級，依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及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22

    日函，系爭工程應可申請取得室內裝修許可證明。

　㈢彰化師大自105年起即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認已完成驗收

    程序，自應給付工程款及返還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三、彰化師大辯以：

　㈠兩造依基智公司提交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材料送審

    表「送審規格」、「廠牌」欄（原審卷一第251、252頁，下

    稱系爭材料送審表），以及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

    設備及新材料通知書之送審樣張「受文者」、「主要用途及

    性能」、「認可使用內容」欄等各該欄位所載（原審卷一第

    63頁，下稱系爭送審樣張），約定基智公司保證施作系爭工

    程所使用之1×1.2寸（80×12×10）防火角材，具有符合CNS14

    705-1耐燃三級標準之品質，並應提出委請防火角材加工廠

    商即訴外人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佐禾美公司）施作耐

    燃三級防火加工處理之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依系爭

    契約及101年2月2日變更設計契約書第7條後段之約定，基智

    公司即負有履行之義務。

　㈡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條所定D-4類組之校

    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有眾多加工沖孔洞破壞，致位

    在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無

    法阻隔火焰及高溫燃燒，彰化縣政府據此以110年3月15日府

    建使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認定系爭演講

    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非屬改制前內政部營建署

    （下稱營建署；現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

    署）102年7月19日營建署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之情狀，

    而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下稱系爭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所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並認定該防火角材

    須具有耐燃三級之防火時效。

　㈢經抽驗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其中向巨

    高公司購買之570支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下稱系爭角

    材），因巨高公司僅委託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

    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系爭角材即有未符合約定

    標準及違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基智公司迄今

    未能提出系爭證明書，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自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㈣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

    物不符，取樣方式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

    本案認定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

    作成11-040鑑定書（下稱乙鑑定書），關於甲試驗報告判定

    結果應屬可採，以及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及牆面工程

    分項施工計畫書等不利於伊之認定，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前揭試驗報告、鑑定書均不得作為系爭角材耐燃級數之證

    明，亦不符合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要件。

　㈤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系爭角材具有不符合耐燃三級

    標準之瑕疵，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造成系

    爭演講廳無法正常使用，已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伊無法以減價方式收受，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然經伊通知

    基智公司延期辦理驗收，於101年5月11日發函催告定期改善

    ，再於同月25日發函退回基智公司之竣工申請，通知如無法

    改善，應拆除重作，工期自101年6月1日繼續計算，均未獲

    置理。伊乃於同年8月17日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

    9、11目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㈥伊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之瑕疵及系爭契約終止，而受

    有拆除重作費用236萬3,653元之損害，並得沒收履約保證金

    183萬8,683元，該履約保證之保證書已逾期失效，應自價金

    中扣除。又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

    於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已逾期完工；且因系爭角材未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伊退回竣工申請，工期應自101年6月

    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合計逾期72日，基智公

    司應給付違約金373萬7,616元。另基智公司就視聽音響系統

    設備及視訊設備使用同等品（下稱系爭同等品），同意減價

    41萬6,506元（含同等品減價37萬2,853元及稅費利潤減價4

    萬3,647元）。伊得以上開債權為抵銷抗辯。

　㈦系爭契約既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經抵銷後剩

    餘之工程款，在伊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

    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伊得扣發尚

    未領取之工程估驗款、保留款。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

    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

四、參加人即監造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系爭演講廳位在系爭教學大樓地下2層，與系爭教學大樓同屬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3條規定之「D-4校舍」組別，依系

    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該組別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

    室內裝修材料，即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之材料。且系爭工程

    中之木紋沖孔吸音音效牆板係屬有開孔之表面，其內部作為

    基座之木骨料角材已暴露於室內，基於原設計理念及為防火

    之目的，亦應解為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裝修材料，方屬合理

    。

　㈡基智公司就系爭演講廳牆面工程，既已提出分項施工計畫書

    之系爭材料送審表，並在該送審表上明示，施作之防火角材

    符合CNS14705-1耐燃二級或三級規定，且經彰化師大及伊審

    查同意，則系爭材料送審表，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

    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

　㈢伊依系爭契約及法令規定，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

    心（下稱防火實驗中心）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試驗

    報告（編號CNS-00000-000000及101106，下稱丙試驗報告）

    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

    材，確實未經佐禾美公司進行耐燃三級之加工，不符系爭契

    約約定之品質。另伊依現行法令不負有在防火證明申請書上

    用印，以協助基智公司向其材料商佐禾美公司取得防火證明

    之義務。

　㈣基智公司未依施工計畫流程進行材料檢驗，在防火角材送審

    程序未經彰化師大核定前，即擅自進料並施作部分防火角材

    ，依系爭契約及施工規範，應由基智公司負全部責任，不因

    彰化師大或伊有同意或默許基智公司施工，或有不阻攔基智

    公司施工，即與基智公司共同負責。

五、本件歷審判決及本院審理範圍如附表所示。兩造就上訴、追

    加之訴，分別聲明如下：

　㈠基智公司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371萬766元，及

    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追加之訴聲明：

　⑴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就彰化師大上訴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㈡彰化師大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命彰化師大為金錢給付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基智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⒉就基智公司上訴及追加之訴之答辯聲明：

　⑴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更一審卷二第160、163頁）：

　㈠基智公司於100年7月26日得標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

    ，嗣因變更設計，兩造於101年2月2日簽訂系爭變更契約。

　㈡依系爭變更契約第5條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

    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

    1年1月5日申報竣工。

　㈢變更設計後工程契約總價為1,868萬8,082元，彰化師大已給

    付基智公司287萬4,068元（即第1期估驗款6萬2,603元、第2

    期估驗款281萬1,465元）。

　㈣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

    表，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於1

    00年12月15日同意准予備查。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

    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

    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

    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

    」，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

    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

    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

    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

    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公司，承包商基智

    公司。

　㈤基智公司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系爭角材，未提出佐禾美公司

    「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之證明書。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應符合耐燃三級標

    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提交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及送審樣張

    ，保證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

    標準，且經其彰化師大及監造人審查同意，即屬系爭契約文

    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

    規則總則編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加工沖孔洞破

    壞，致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

    ，依彰化縣政府系爭函文，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

    防火角材，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須具

    有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為基智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投標

    文件、決標文件、契約本文、附件等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及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原審卷一第13頁）。

    系爭契約、單價分析表等附件，雖未就角材之耐燃標準明確

    約定，但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

    材料送審表（原審卷一第251、252頁），經監造人於100年1

    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以100年12月15日函，同意

    准予備查（原審卷一第248、249頁）。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

    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

    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

    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

    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

    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

    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

    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

    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企業有限

    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另系爭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關於牆面工程作業流程（原審卷

    五第122至124頁)，係先由基智公司進行矽酸鈣板底牆表面

    修整，之後再進行提送樣品、材料檢查、現場尺寸量測、放

    樣、安裝固定角鐵、位置調整、固定管線設置、矽酸鈣板封

    板等程序，最後才進行工地查核。而在進行放樣階段，即應

    注意：⒈材料進場檢查是否合乎規範、⒉是否檢附試驗證明。

    就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原審卷五第125頁），亦分別規定

    材料檢驗流程圖及施工檢驗作業流程圖。就材料檢驗部分，

    應先進行材料型錄樣品送審程序，送審合格之後才再進行材

    料進場、審視出廠證明文件等程序，並將材料標示後，才進

    行通知監造人及主辦機關會同檢驗、會同監造人取樣檢驗程

    序，填寫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原審卷五第126頁，由監造

    人填載），如檢驗結果合格，即依材料進場日期及施工順序

    妥善放置，最後才得進行材料加工及施作。至於施工檢驗作

    業部分，則應在階段工程完工後，先經承包商自主檢查合格

    並申請查驗程序，即基智公司應先作「自主檢查表」（原審

    卷二第286頁），合格後始得向監造人提出「工程審驗申請

    單」（原審卷二第285頁），經監造人抽查並指派查驗員進

    行查驗，由監造人填寫「施工作業品質抽查紀錄表」（原審

    卷二第294頁），查驗結果合格時，始得進行下一階段施工

    。由上述流程足認基智公司提出於彰化師大及監造人之系爭

    送審樣張及施工計畫書所附之系爭材料送審表，須經監造人

    審查及彰化師大核定後，方得開始施工，自屬履約之文件，

    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之規定，即構成契約文件之一部，而

    生契約之拘束力。基智公司主張：系爭送審表僅係依據佐禾

    美公司所提供之系爭送審樣張所載關於產品種類及品名相關

    字據予以抄錄，用以敘明其進貨來源而已，並非向彰化師大

    保證角材品質必須係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云云，有違分項

    施工計畫書之規定，自非可採。

　⒊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休閒、文教類建築物，其居室或

    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耐燃三級以上；其附表附註

    欄另記載：「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

    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

    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

    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原審卷二第91、92頁）。而營建

    署於102年7月19日針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2項所列「

    耐燃三級以上」是否包含「角材」固函釋：將內部裝修材料

    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非屬上開規定

    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本院103年度建上字第35號【下稱本院

    前審】卷三第144頁）；然該署於105年4月7日回覆工程會，

    就系爭工程關於多孔洞裝修材料，其內層角材是否已暴露於

    室內而屬前揭規定規範標的時，另表示：該署102年7月19日

    函釋，係指將符合上開條項表列規定耐燃等級之內部裝修材

    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受該內部裝修材料阻隔之角材，非

    屬上開條項表列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惟本案涉個案事實

    認定，應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洽當地主管機關（本院卷四

    第151、152頁）。而系爭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

    以系爭函文回覆彰化師大時，即表示本案因該牆面矽酸鈣板

    已有加工沖孔破壞內層角材已暴露於室內，未符合前揭營建

    署102年7月19日函釋規定，故本案角材應依規定達耐燃三級

    以上之防火時效（本院卷四第149頁）；復於112年11月8日

    函覆工程會時，表示其系爭函文，係依彰化師大函附現況照

    片佐以認定（本院卷四第305頁）。且國土管理署於112年12

    月7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

    認定如上，採行之認定方式為該府職權判斷範疇，該署無意

    見（本院卷四第378、379頁）。又系爭演講廳之牆面矽酸鈣

    板確有加工沖孔乙節，亦有現場照片（原審卷三第325頁、

    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可參。系爭演講廳既屬文教類建築物

    ，且其矽酸鈣板牆面已因加工沖孔洞破壞，致內層之角材暴

    露於室內，即與前開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所指「固定於

    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之情形不符，堪認系

    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仍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定

    之內部裝修材料。

　⒋惟觀諸系爭材料送審表之設備項目載明：「裝修工程：耐燃

    反射木紋音效牆板＋5cm空氣層角料-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

    計）」、「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第1次變更設計）-

    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

    效錐-防火角材」（原審卷一第251、252頁），可見兩造已

    約明防火角材係使用於「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木皮

    沖孔吸音板」、「造型擴散音效錐」等裝修牆面之內層。佐

    以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天花板」

    、「內部牆面」、「隔屏」之裝修材料，且內層角材如未暴

    露於室內，原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

    係因裝修牆面之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致暴露於室內

    ，始經彰化縣政府認定屬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

    修材料，然其情狀仍與角材直接暴露於室內之情形不同，其

    耐燃程度亦因外側矽酸鈣板孔洞之多寡、密度、大小而有差

    異，則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是否合於耐燃三級標準，自

    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倘依防火角材實際使用條

    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應認為該防火角材已合於系爭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並具通常及契約預定之防火效用，已符合債

    之本旨。　　

　㈡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於系爭工程所使用之角材，其中向

    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系爭角材，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

    工，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及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致其無法

    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云云，為基智公司所否認，並主張：

    系爭角材業經塑膠發展中心、工程會分別作成甲試驗報告、

    乙鑑定書，認定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經查：

　⒈本院囑託塑膠發展中心就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標準進

    行鑑定，於112年2月9日會同兩造及塑膠發展中心人員現場

    勘驗及採樣後，經該中心就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依「

    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

    儀法」之測試方法，進行耐燃三級測試後，於112年2月21日

    作成甲試驗報告，判定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符合CNS1

    4705-1耐燃三級標準（本院卷三第129至138頁）。嗣經本院

    就甲試驗報告之試驗結果是否可採，以及系爭角材是否符合

    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約定之耐燃三級標準，再

    行囑託工程會進行鑑定，該會於113年1月5日檢送乙鑑定書

    （本院卷四第331至384頁），認為現場採樣之材料，經塑膠

    發展中心判定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並經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檢視後，未提出該現場採樣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

    -1標準之情形，且經該會檢視甲試驗報告相關內容，亦未發

    現不合理之處，甲試驗報告應屬可採，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

    約約定，尚無拆除重作之必要（本院卷四第347至355頁）。

　⒉彰化師大雖辯稱：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

    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且未依CNS14705-1標準8.1.4規

    定，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mm，而逕以矽酸鈣

    板封底組合，與取樣規定不符，其取樣方式既不合法，其所

    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時任塑膠發展中心組長○○○於本院證稱

    ：現場狀況是矽酸鈣板與角材間有空隙，沒有辦法直接實物

    取樣，故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送測樣品與現場狀

    況不同，當天在現場伊有表示，如果要與現場完全一致，是

    沒有辦法，有採樣的困難，依照取樣規範，最多只能取5公

    分的厚度，但是5公分的厚度沒有辦法取到角材後方的間隙

    （本院卷五第485、486頁）；試體是現場的人員取樣，是在

    現場組合，伊有在場看著取樣（本院卷五第487、488頁）等

    語。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塑膠發展中心業務○○○於本院證

    稱：因為現場角材後面還有空氣層，空氣層後面還有矽酸鈣

    板，如果以現場狀況採樣做測試，會超過測試標準5公分厚

    度，最後討論將空氣層拿掉，把矽酸鈣板貼在角材背面做測

    試等語（本院卷五第490、491頁）。又CNS14705-1標準規定

    ：8.1.3常態厚度為50mm或以下，應以全厚度受測。8.1.4若

    大於50mm產品，則應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0mm

    （本院卷四第57頁）。參諸本院112年2月9日現場勘驗筆錄

    （本院卷二第441至443頁）及採樣照片（本院卷三第21至27

    頁）所示，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

    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直向角材（或空氣層）、橫向角

    材（或空氣層）、矽酸鈣板；直向角材與橫向角材上下交疊

    ，直向角材與內側矽酸鈣板間、橫向角材與外側矽酸鈣板間

    ，各有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甲試驗

    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

    板、角材、矽酸鈣板，厚度為45.2mm至45.7mm，係現場取樣

    重組，缺少空氣層3cm，各試體表面均有3個孔洞，且有基智

    公司法定代理人王建森及彰化師大訴訟代理人吳聲鴻之簽名

    ，有甲試驗報告試體樣品說明及樣品照片（本院卷三第130

    至134頁）可考。堪認塑膠發展中心係因系爭演講廳之裝修

    牆面厚度大於5公分，如依現場實物取樣，不符合CNS14705-

    1標準試體規定，始以前揭減少1個角材寬度之空氣層方式，

    現場取樣重組試體。

　⑵CNS14705-1標準規定：7.4依據8.3規定準備並以最終使用條

    件的代表性方式曝火，則複合試體適用於試驗。8.1.2依據

    試體須為代表性產品，並且應為邊長100㎜之正方形（本院卷

    四第56、57頁）。而寬3.3cm×厚3cm之角材因尺寸不符測試

    要求，不適用CNS14705試驗方式；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耐燃

    材性能評定，應依國家標準CNS14705進行測試，材料屬複合

    （層）材料者，應整層進行測試及性能評定；分別有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101年12月21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50頁）、財

    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2年10月14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46

    頁）可參。系爭角材既無法單獨進行測試，復係使用於系爭

    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內部，與牆面外側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

    酸鈣板及最內側之矽酸鈣板，成為複合材料，且系爭角材是

    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

    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

    使用條件，以現場取樣重組之複合材料進行試驗，與CNS147

    05-1標準試體規定，並無不符。

　⑶CNS14705-1標準規定：8.1.6組合應依8.1.3或8.1.4規定進行

    適當試驗。但是，在組合製造中使用薄材料或複合材料的情

    況下，任何底層構造的性質，包含任何空氣間隙，可能嚴重

    影響曝光面引燃和燃燒特性。應理解底層的影響，並注意確

    保在任何組合上獲得的試驗結果與其實際使用相關（本院卷

    四第57頁）。可見在試體組合製造時，並未要求應與實際使

    用構造完全相同，僅須考量底層構造之性質，以確保該組合

    試體之試驗結果與實際使用相關。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

    外往內分別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

    鈣板，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差別僅在於1個角材寬

    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已。況證人○○○於本院證稱

    ：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取樣比現場狀況是相對嚴

    格的，理論上只要取樣試體可以通過耐燃三級，現場實物就

    可以通過；伊認為取樣標準比較嚴格，是依伊的學理知識，

    因為空隙相對沒有辦法燃燒導熱，多取到後面的材料更為嚴

    苛，所以理論上試體可以通過，實物也能通過等語（本院卷

    五第485、486頁）。且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及工程會鑑

    定後，亦未認為甲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或發現

    不合理之處。可見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組合之試體，雖與

    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構造不完全相同，然並未違反前

    揭CNS14705-1標準之試體規定，且其試體較諸實際裝修牆面

    條件更為嚴格，則其試驗符合耐燃三級之結果，自可採為本

    案認定之依據。

　⒊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因

    僅經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

    之防火加工，且經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

    成丙試驗報告，經監造人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不符合耐

    燃三級云云。經查，證人即佐禾美公司現場負責人○○○於原

    審證稱：巨高公司委託佐禾美公司加工之系爭角材僅作防腐

    及輕微的防火加工，並未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等語（原審

    卷四第124、125頁），且基智公司所提出之訂貨單、巨高公

    司之報價確認單、供貨證明書、聲明書上雖有記載防火角材

    ，但均未載明耐燃標準，固堪認為基智公司購自巨高公司，

    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570支系爭角材未進行耐燃三級加工。

    惟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

    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業如前述，則塑膠

    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CNS14705-1標準進行

    試體取樣之測試結果，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應認系爭角材

    依實際使用條件，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債之本旨

    ，不因佐禾美公司有無進行耐燃三級加工而受影響。至於防

    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丙試驗報告（原

    審卷一第88至127頁），雖均記載兩造及監造人委託之角材

    ，經該中心試驗結果，加熱300秒、總熱釋放量皆超過8MJ/㎡

    （耐燃三級標準為加熱時間5分鐘，總釋放量為8MJ/㎡以下，

    本院卷四第98頁），然亦同時載明「每組受測試體是由寬約

    33mm角材3個組合而成，未符合CNS14705 5.2試體尺寸之規

    定，因此不作判定」（原審卷一第91、111頁）。該試驗報

    告係以其試體取樣方式不符合CNS14705標準，故不作判定，

    則其試驗結果自無從採為認定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之

    依據；監造人依據丙試驗報告，自行認定系爭角材不符合耐

    燃三級，亦無可採。

　⒋因此，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

    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尚無彰化

    師大所稱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或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

    ，且彰化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函亦表明，甲試驗報告、乙鑑

    定書作為耐燃級數證明尚無不可，經其檢視尚符核發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要件，僅因系爭工程室內裝修申請之施工期限業

    已逾期，應重新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已（本院卷五第413頁

    ），亦無彰化師大所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致

    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情事。彰化師大前揭抗辯

    ，均無可採。

　㈢彰化師大於101年8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按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⒎擅自減

    省供料情節重大者。⒐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

    內依規定辦理者。⒒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

    面通知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縣內，仍未改正

    者（原審卷一第29頁）。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

    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即無彰化師大所稱

    妨礙系爭工程之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

    預定效用，更無因為減省工料，而有發生公共危險、重大傷

    亡及財物損失之虞等情事，彰化師大限期要求基智公司應拆

    除重作，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

    不符，其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改善為由，於101年8月17日以彰

    化師大郵局○0○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258至260頁），向基

    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即不合法，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㈣彰化師大應給付附表編號1、2、7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

    程尾款、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

    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

    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

    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

    1月5日申報竣工，有變更設計書（原審卷一第44頁背面）、

    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工程確已完工。

　⒉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前段、第3、4目分別約定：「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尚未辦理估驗項目，廠商得提出估驗明細單，辦理末期估驗計價。未納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至遲應於＿日（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付款」、「驗收後付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機關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契約未載明機關接到廠商依契約規定提出之請款單據後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者，應依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辧理」（原審卷一第15、16頁）；第15條第2款約定：「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日（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為30日）辦理驗收，並做成驗收記錄」（原審卷一第24頁背面）。又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素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緊急事項，隨到隨辦。㈡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日。前項第2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每日以8小時計算。依照前揭約定，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係以彰化師大「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清償期，且彰化師大就第三期（即末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5日內（即前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2款）完成審核程序，就工程尾款應於為30日內辦理驗收，且均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款。

　⒊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31日提出估驗明細單，向彰化師大申請

    辦理第三次估驗計價，經監造人於101年2月6日審查同意；

    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31日函及估驗明細表（原審卷一第56至

    61頁）、監造人101年2月6日函（原審卷一第62頁）為證。

    依照前揭約定，扣除101年2月4、5日之例假日後，彰化師大

    就第三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

　⒋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於同日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

    驗收，且監造人於101年1月9日查核屬實，有基智公司101年

    1月5日函及竣工報告書（原審卷一第53、54頁）、監造人10

    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彰

    化師大應於30日內即101年2月4日辦理驗收。

　⒌彰化師大於101年3月22日、同年5月4日以監造人尚未判讀系

    爭角材試驗結果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暫停給付第三期工程估

    驗款，並延期辦理驗收；復於101年5月11日以系爭角材經監

    造人判定不合格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應於文到7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並送交監造人審查；再於101年5月25日通知基智公

    司退回竣工申請，工期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並應將

    已施作之未具CNS14705規定防火性能之防火角材改善完成，

    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又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

    書及拆除重作，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

    約定，於101年8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基智公司為終止契約之

    意思表示；有前揭函文、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65、66、14

    1、142、258至260頁）可參。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

    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以前揭事由，遲未辦理第三期估驗計

    價款審核及驗收程序，自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完成審核程

    序」、「驗收合格」等清償期屆至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依照

    前揭說明，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認第三期估

    驗計價款已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系爭工程已於101

    年2月4日驗收合格。

　⒍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完工辦理驗收者，保固期自

    驗收結果符合契約規定之日起算3年（原審卷一第26頁）；

    第14條第1款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

    後30日內1次發還（原審卷一第23頁）。系爭工程既於101年

    2月4日驗收合格，且彰化師大除主張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

    級標準外，並未主張系爭工程有其他應由基智公司負擔保固

    責任之瑕疵，應認系爭工程保固期已於104年2月4日屆滿。

　⒎系爭工程、第三期估驗計價款既先後於101年2月4、7日驗收

    合格、完成審核程序，且保固期亦於104年2月4日屆滿，則

    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款第2、3目、第14條第1款之

    約定，得請求彰化師大給付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

    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合計1,525

    萬3,372元，並得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

    萬642元。

　㈤彰化師大為抵銷抗辯部分：

　⒈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

    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

    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

    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既如前述

    ，彰化師大再以前揭事由，抗辯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

    款之約定，沒收基智公司繳納之工程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

    元，並得請求基智公司賠償拆除重新費用236萬3,653元，即

    不可採；其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

    為抵銷抗辯，亦無理由。至於基智公司101年7月5日函文（

    本院卷二第117頁），關於系爭工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連帶

    保證書之有效期間已逾期，同意彰化師大由系爭契約價金內

    扣除之記載，僅係表示同意將其得請領之工程款移作履約保

    證金使用，倘彰化師大依約具有沒收履約保證金之權利時，

    同意自工程款中扣除，並非同意彰化師大可以沒收工程款18

    3萬3,683元，此經基智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六第199頁）

    ，且為彰化師大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9頁），附此敘明

    。

　⒉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

    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系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4款分別約定：「逾期違約金，以

    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

    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

    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8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系爭

    工程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完工期限為100年12

    月31日，基智公司遲至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業如前述

    ，已逾期完工5日，依照前揭約定，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

    分之3計算，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共計28萬321元（18,688

    ,082元×0.3%×5日＝280,321元）。基智公司雖主張：其逾期

    完工係因彰化師大綁標、限制規格致延誤工期2個月云云，

    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可採；且相較於系爭契約

    價金總額，上開違約金額難認過高，基智公司主張應予酌減

    ，亦不可採。

　⑵彰化師大另辯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其通

    知基智公司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退回竣工申請，系爭工程工

    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逾期67

    日，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345萬7,295元（3,737,616－280,

    321＝3,457,295）云云。惟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

    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

    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此部分

    抗辯，即不可採。

　⑶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

    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抵銷抗辯，則

    屬無據。　

　⒊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就系爭同等品，已同意減價41萬6,

    506元云云，固提出經基智公司蓋有「送審專用章」之同等

    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原審卷二第201頁）為據。然查：

　⑴基智公司111年5月26日民事上訴理由暨答辯狀，關於彰化師

    大101年1月5日會議紀錄附件同等品材料送審表之審查委員

    建議同等品價格，與系爭契約約定價格，雖有11萬8,427元

    之差額，其顧及整體工程進度，始願意以此減價金額辦理同

    等品替代程序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62、163頁），僅係作為

    備位主張，其先位主張仍然否認本件有同等品減價約定之適

    用，此經基智公司陳明在卷（本院卷六第198頁），尚難認

    為基智公司已於11萬8,427元之範圍內同意同等品減價之意

    。

　⑵基智公司於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上，除蓋用「送審

    專用章」外，未書寫任何文字而為其他表示，則其蓋用「送

    審專用章」，是否即表示「同意」按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

    項目表所載減價金額，減少契約價金，尚非無疑。

　⑶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約定：「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

    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

    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

    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⒈契約原標示之

    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⒉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

    營業或拒絕供應。⒊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⒋較契約原標

    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原審卷一第28頁背面）。又政

    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

    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

    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

    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

    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

    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

    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

    、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

    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另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26條第3項所稱同

    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

    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

    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

    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

    關資料，以供審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未

    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得使用同等品前

    ，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標準

    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系爭契約於施工規範第01

    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亦有相同規定（原審卷一第197頁

    ）。彰化師大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就系爭同等品之19項工程

    項目，在系爭契約附件施工規範中，僅為功能性規範，並未

    約定基智公司只能使用特定廠牌、指定廠牌，契約附件圖說

    中所記載之廠牌均為參考廠牌，並特別註明「或同等品」，

    有系爭契約圖說A2-12（原審卷一第198頁）為證；且彰化師

    大於101年1月19日函附件載明契約所列廠牌為「參考廠牌」

    （原審卷一第196頁），其目的顯係供基智公司作為履約採

    購設備材料時之參考。故基智公司依契約附件施工規範提出

    功能、效益、標準、特性符合（或優於）參考廠牌之設備送

    審，並於彰化師大依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

    」審核認可後，據以施作完成，即屬依系爭契約約定而為給

    付，無變更原約定給付內容之情事，彰化師大自應依約定單

    價付款，此觀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於第

    「4.記量與計價」項內並無扣減價款之約定即明（原審卷一

    第197頁背面）。

　⑷又彰化師大核定之同等品價格，係依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

    格，及其自行於網路查得之相類設備買賣價格，此據彰化師

    大陳明在卷（原審卷一第44、45頁），並有同等品查價一覽

    表、網頁列印資料（原審卷一第60至68頁）可參。惟審查委

    員提供之建議價格有何憑據，該等網頁列印資料與基智公司

    實際施作之設備型號是否完全相同、價格是否包含運送及安

    裝，均未見彰化師大說明並舉證，已難遽信。再者，系爭契

    約屬承攬契約，非單純商品買賣，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15條之1、第16條約定，除提供系爭同等品之19項設

    備外，尚須負責施工、安裝、整合各項設備，以達契約約定

    效能，並負擔教育訓練、定期維護保養、3年保固及限時到

    場維修等義務（原審卷一第14、25、26頁），與單純設備買

    賣之成本，顯然有間，其價格自有差異。況依系爭契約第20

    條第5款但書後段扣減價款之約定，以廠商因而減省履約費

    用者為限；亦即，應以基智公司實際採購單價為基礎，非由

    彰化師大任意核定價格後，據以扣減契約價金。彰化師大既

    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基智公司以系爭同等品施作，確有減省履

    約費用之事實，自不得以基智公司用以施作該等設備係屬同

    等品為由，逕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之約定，減價契

    約價金。

　⑸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㈥彰化師大就上訴、追加之訴部分，各應給付1,390萬5,737元

    、56萬642元予基智公司：

　　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附表編號1、2所示工程款合計為1,525

    萬3,372元，經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28萬32

    1元為抵銷抗辯後，彰化師大原應給付基智公司1,497萬3,05

    1元，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內，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

    萬5,737元，未逾其得請求之金額，即屬有據；其另追加請

    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亦屬有據

    。至於彰化師大另辯稱：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

    由而終止，在其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

    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基智公司請求

    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云云。惟系爭角材依

    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並無彰化師大所指不符合耐燃

    三級標準之瑕疵，彰化師大不得要求基智公司重新施作，其

    終止系爭契約，並不合法，既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

    第4款所定得扣發廠商應得工程款之要件不符，彰化師大此

    部分抗辯，亦不可採。

　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

    明文。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之工程款、保固款債權，核屬無

    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基智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及追加起訴，

    且起訴狀繕本、追加起訴狀繕本，已先後於101年8月8日、1

    08年12月12日送達彰化師大，有送達證書（原審卷一第202

    頁）為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7頁），彰化

    師大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基智公司請求彰化師大

    就1,390萬5,737元（起訴部分）自101年8月9日起，56萬642

    元（追加之訴部分）自108年12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審僅准許其中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而就其餘371萬7

    66元本息部分，為基智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基智公

    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彰化師大上訴意旨指摘原審

    就上開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不當，求

    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追加之訴部分：基智公

    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

    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就本判決主文第2、4項所命

    給付，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均准許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有理由，彰化

    師大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附表：基智公司請求及彰化師大抵銷抗辯之項目及金額

編號 項目 基智公司原審主張金額（原審卷一第1頁）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金額 原審判准金額（備註1） 本院前審判准金額 本院更一審判准金額 本院審理範圍（備註2） 本院判准金額 基智公司起訴請求部分         1 第三期估驗計價款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11,535,671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162,702元×4】） 12,126,258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162,702元×570/770×50%】）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2 工程尾款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小計（1＋2）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14,602,564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5,193,151元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         3 拆除重作費用  2,363,653元 0元（2,363,653元×0.7=1,654,557元；與第4項重複，僅得請求第4項） 0元 0元 2,363,653元 0元 4 履約保證金  1,838,683元 1,838,683元 0元 0元 1,838,683元 0元 5 逾期違約金  3,737,616元 2,803,212元 280,321元 280,321元 3,737,616元 280,321元 6 同等品減價  416,506元 416,506元 416,506元 0元 416,506元 0元 小計（3＋4＋5＋6）   8,356,458元 5,058,401元 696,827元 280,321元 8,356,458元 280,321元 合計（即1＋2－3－4－5－6）    10,194,971元 13,905,737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4,912,830元 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14,973,051元 ；惟僅於本院審理範圍內，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再判准3,710,766元） 本院更一審追加部分         7 保固款 560,642元   560,642元（本院前審時 ，尚未追加，屬訴外裁判） 560,642元 560,642元 560,642元 備註： ⒈原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8,688,082元（系爭契約工程款總價）－2,874,068元（基智公司已領第1、2期工程款）－560,642元（保固款）－5,058,401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拆除重新裝修費用及履約保證金1,838,683元、逾期違約金2,803,212元）＝10,194,971元。 ⒉本院前審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6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部分： ⑴基智公司就原審駁回其餘請求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聲明請求彰化師大再給付5,058,401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延利息（本院前審卷五第123頁）；關於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自101年2月1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⑵彰化師大就原審判命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⑶本院前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271,408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 　本院前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5,163,206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保固款560,642元）－696,827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101年1月1日至5日之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466,379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27萬1,408元）。 ⑷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廢棄本院前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將除命彰化師大再給付保固款560,642元本息（訴外裁判）外之其餘部分發回本院。 ⑸廢棄發回範圍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14,466,379元－560,642元＝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關於基智公司其餘1,347,635元本息之請求，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基智公司上訴第三審，業已確定。 ⒊本院更一審及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部分： ⑴本院更一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717,859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0,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本院更一審判准部分計算式： 　起訴部分：15,253,372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340,542元（彰化師大得扣抵金額，即應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912,830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717,859元）。 　追加之訴部分：56萬642元（保固款）。 ⑵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本院更一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發回本院。 ⑶廢棄發回範圍： 　起訴部分：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追加之訴部分：560,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森  
訴訟代理人  王乃嫺  
            侯信逸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巫郁菱律師
參  加  人  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榮村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複  代理人  郭蒂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法定代理人  陳明飛  
訴訟代理人  施偉德  
            吳聲鴻  
            蕭隆泉律師
            柯開運律師                  
參  加  人  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郭鎮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03年4月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再給付基智公司新臺幣371萬766元，及自民國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之上訴駁回。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給付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新臺幣56萬642元，及自民國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第二審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四項所命給付，於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以新臺幣142萬3,803元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如以新臺幣427萬1,408元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基智公司）於本院10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3號（下稱本院更一審）審理時，追加依兩造所簽訂「寶山校區教學大樓多功能演講廳（下稱系爭演講廳）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化師大）給付保固款新臺幣（下同）56萬642元本息（本院更一審卷一第315至318頁），經本院更一審准許其訴之追加（本院更一審判決第2、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本院更一審判決雖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當事人仍不得就此重為爭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裁定意旨參照）。彰化師大辯稱其不同意基智公司所為追加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自無可採。
二、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就保固款56萬642元本息部分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得再為追加，否則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惟基智公司於本院更一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經本院更一審判決後，業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尚未確定，並為本院審理範圍，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之情事。彰化師大上開抗辯，容有誤會，亦不可採。
貳、實體方面：　　
一、基智公司主張：
　㈠上訴部分：　
　　伊於民國100年7月26日得標而向彰化師大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完工期限變更為100年12月31日，兩造於101年2月2日補簽訂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伊已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報請驗收，經設計監造單位即參加人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監造人）於同月9日函覆查核屬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款約定，彰化師大本應於30日內辦理驗收，然彰化師大一再拒絕進行驗收，且自105年起迄今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視為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伊請求剩餘工程款之條件已成就，彰化師大尚積欠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附表所示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㈡追加之訴部分：　
　　系爭工程之保固期間已屆滿，彰化師大應返還保固款56萬642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參加人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高公司）陳述略以：
　㈠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下稱塑膠發展中心）於112年2月9日作成編號0000000-0000000委託試驗報告（下稱甲試驗報告），鑑定結果判定該中心自現場取樣之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9日公告廢止「CNS14705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標準】，並制定「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1標準】取代；本院卷四第37至120頁）。且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之角材試體，係以缺少3公分空氣層作為阻隔、底層矽酸鈣板封底之組合複合材，條件較系爭演講廳現場更為嚴格，該試體尚且符合CNS14705-1之耐燃三級標準，足見基智公司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複合材符合上開標準，無安全疑慮。
　㈡彰化縣政府111年10月14日函覆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表）內，均為要求表面材符合耐燃三級，並未包括角材，而系爭演講廳整層複合材既經鑑定符合耐燃三級，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及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函，系爭工程應可申請取得室內裝修許可證明。
　㈢彰化師大自105年起即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認已完成驗收程序，自應給付工程款及返還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三、彰化師大辯以：
　㈠兩造依基智公司提交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材料送審表「送審規格」、「廠牌」欄（原審卷一第251、252頁，下稱系爭材料送審表），以及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通知書之送審樣張「受文者」、「主要用途及性能」、「認可使用內容」欄等各該欄位所載（原審卷一第63頁，下稱系爭送審樣張），約定基智公司保證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1×1.2寸（80×12×10）防火角材，具有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之品質，並應提出委請防火角材加工廠商即訴外人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佐禾美公司）施作耐燃三級防火加工處理之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依系爭契約及101年2月2日變更設計契約書第7條後段之約定，基智公司即負有履行之義務。
　㈡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條所定D-4類組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有眾多加工沖孔洞破壞，致位在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無法阻隔火焰及高溫燃燒，彰化縣政府據此以110年3月15日府建使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認定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非屬改制前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現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署）102年7月19日營建署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之情狀，而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下稱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並認定該防火角材須具有耐燃三級之防火時效。
　㈢經抽驗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下稱系爭角材），因巨高公司僅委託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系爭角材即有未符合約定標準及違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基智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系爭證明書，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自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㈣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取樣方式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作成11-040鑑定書（下稱乙鑑定書），關於甲試驗報告判定結果應屬可採，以及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及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等不利於伊之認定，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前揭試驗報告、鑑定書均不得作為系爭角材耐燃級數之證明，亦不符合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要件。
　㈤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系爭角材具有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造成系爭演講廳無法正常使用，已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伊無法以減價方式收受，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然經伊通知基智公司延期辦理驗收，於101年5月11日發函催告定期改善，再於同月25日發函退回基智公司之竣工申請，通知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工期自101年6月1日繼續計算，均未獲置理。伊乃於同年8月17日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㈥伊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之瑕疵及系爭契約終止，而受有拆除重作費用236萬3,653元之損害，並得沒收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該履約保證之保證書已逾期失效，應自價金中扣除。又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已逾期完工；且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伊退回竣工申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合計逾期72日，基智公司應給付違約金373萬7,616元。另基智公司就視聽音響系統設備及視訊設備使用同等品（下稱系爭同等品），同意減價41萬6,506元（含同等品減價37萬2,853元及稅費利潤減價4萬3,647元）。伊得以上開債權為抵銷抗辯。
　㈦系爭契約既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經抵銷後剩餘之工程款，在伊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伊得扣發尚未領取之工程估驗款、保留款。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
四、參加人即監造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系爭演講廳位在系爭教學大樓地下2層，與系爭教學大樓同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3條規定之「D-4校舍」組別，依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該組別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室內裝修材料，即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之材料。且系爭工程中之木紋沖孔吸音音效牆板係屬有開孔之表面，其內部作為基座之木骨料角材已暴露於室內，基於原設計理念及為防火之目的，亦應解為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裝修材料，方屬合理。
　㈡基智公司就系爭演講廳牆面工程，既已提出分項施工計畫書之系爭材料送審表，並在該送審表上明示，施作之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二級或三級規定，且經彰化師大及伊審查同意，則系爭材料送審表，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
　㈢伊依系爭契約及法令規定，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下稱防火實驗中心）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試驗報告（編號CNS-00000-000000及101106，下稱丙試驗報告）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確實未經佐禾美公司進行耐燃三級之加工，不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品質。另伊依現行法令不負有在防火證明申請書上用印，以協助基智公司向其材料商佐禾美公司取得防火證明之義務。
　㈣基智公司未依施工計畫流程進行材料檢驗，在防火角材送審程序未經彰化師大核定前，即擅自進料並施作部分防火角材，依系爭契約及施工規範，應由基智公司負全部責任，不因彰化師大或伊有同意或默許基智公司施工，或有不阻攔基智公司施工，即與基智公司共同負責。
五、本件歷審判決及本院審理範圍如附表所示。兩造就上訴、追加之訴，分別聲明如下：
　㈠基智公司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371萬766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追加之訴聲明：
　⑴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就彰化師大上訴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㈡彰化師大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命彰化師大為金錢給付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基智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就基智公司上訴及追加之訴之答辯聲明：
　⑴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更一審卷二第160、163頁）：
　㈠基智公司於100年7月26日得標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兩造於101年2月2日簽訂系爭變更契約。
　㈡依系爭變更契約第5條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
　㈢變更設計後工程契約總價為1,868萬8,082元，彰化師大已給付基智公司287萬4,068元（即第1期估驗款6萬2,603元、第2期估驗款281萬1,465元）。
　㈣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於100年12月15日同意准予備查。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
　㈤基智公司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系爭角材，未提出佐禾美公司「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之證明書。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應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提交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及送審樣張，保證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且經其彰化師大及監造人審查同意，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加工沖孔洞破壞，致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依彰化縣政府系爭函文，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須具有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為基智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投標文件、決標文件、契約本文、附件等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及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原審卷一第13頁）。系爭契約、單價分析表等附件，雖未就角材之耐燃標準明確約定，但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原審卷一第251、252頁），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以100年12月15日函，同意准予備查（原審卷一第248、249頁）。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另系爭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關於牆面工程作業流程（原審卷五第122至124頁)，係先由基智公司進行矽酸鈣板底牆表面修整，之後再進行提送樣品、材料檢查、現場尺寸量測、放樣、安裝固定角鐵、位置調整、固定管線設置、矽酸鈣板封板等程序，最後才進行工地查核。而在進行放樣階段，即應注意：⒈材料進場檢查是否合乎規範、⒉是否檢附試驗證明。就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原審卷五第125頁），亦分別規定材料檢驗流程圖及施工檢驗作業流程圖。就材料檢驗部分，應先進行材料型錄樣品送審程序，送審合格之後才再進行材料進場、審視出廠證明文件等程序，並將材料標示後，才進行通知監造人及主辦機關會同檢驗、會同監造人取樣檢驗程序，填寫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原審卷五第126頁，由監造人填載），如檢驗結果合格，即依材料進場日期及施工順序妥善放置，最後才得進行材料加工及施作。至於施工檢驗作業部分，則應在階段工程完工後，先經承包商自主檢查合格並申請查驗程序，即基智公司應先作「自主檢查表」（原審卷二第286頁），合格後始得向監造人提出「工程審驗申請單」（原審卷二第285頁），經監造人抽查並指派查驗員進行查驗，由監造人填寫「施工作業品質抽查紀錄表」（原審卷二第294頁），查驗結果合格時，始得進行下一階段施工。由上述流程足認基智公司提出於彰化師大及監造人之系爭送審樣張及施工計畫書所附之系爭材料送審表，須經監造人審查及彰化師大核定後，方得開始施工，自屬履約之文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之規定，即構成契約文件之一部，而生契約之拘束力。基智公司主張：系爭送審表僅係依據佐禾美公司所提供之系爭送審樣張所載關於產品種類及品名相關字據予以抄錄，用以敘明其進貨來源而已，並非向彰化師大保證角材品質必須係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云云，有違分項施工計畫書之規定，自非可採。
　⒊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休閒、文教類建築物，其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耐燃三級以上；其附表附註欄另記載：「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原審卷二第91、92頁）。而營建署於102年7月19日針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2項所列「耐燃三級以上」是否包含「角材」固函釋：將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非屬上開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本院103年度建上字第35號【下稱本院前審】卷三第144頁）；然該署於105年4月7日回覆工程會，就系爭工程關於多孔洞裝修材料，其內層角材是否已暴露於室內而屬前揭規定規範標的時，另表示：該署102年7月19日函釋，係指將符合上開條項表列規定耐燃等級之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受該內部裝修材料阻隔之角材，非屬上開條項表列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惟本案涉個案事實認定，應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洽當地主管機關（本院卷四第151、152頁）。而系爭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回覆彰化師大時，即表示本案因該牆面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內層角材已暴露於室內，未符合前揭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規定，故本案角材應依規定達耐燃三級以上之防火時效（本院卷四第149頁）；復於112年11月8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其系爭函文，係依彰化師大函附現況照片佐以認定（本院卷四第305頁）。且國土管理署於112年12月7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認定如上，採行之認定方式為該府職權判斷範疇，該署無意見（本院卷四第378、379頁）。又系爭演講廳之牆面矽酸鈣板確有加工沖孔乙節，亦有現場照片（原審卷三第325頁、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可參。系爭演講廳既屬文教類建築物，且其矽酸鈣板牆面已因加工沖孔洞破壞，致內層之角材暴露於室內，即與前開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所指「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之情形不符，堪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仍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定之內部裝修材料。
　⒋惟觀諸系爭材料送審表之設備項目載明：「裝修工程：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5cm空氣層角料-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第1次變更設計）-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審卷一第251、252頁），可見兩造已約明防火角材係使用於「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木皮沖孔吸音板」、「造型擴散音效錐」等裝修牆面之內層。佐以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天花板」、「內部牆面」、「隔屏」之裝修材料，且內層角材如未暴露於室內，原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係因裝修牆面之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致暴露於室內，始經彰化縣政府認定屬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然其情狀仍與角材直接暴露於室內之情形不同，其耐燃程度亦因外側矽酸鈣板孔洞之多寡、密度、大小而有差異，則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是否合於耐燃三級標準，自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倘依防火角材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應認為該防火角材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並具通常及契約預定之防火效用，已符合債之本旨。　　
　㈡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於系爭工程所使用之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系爭角材，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及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致其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云云，為基智公司所否認，並主張：系爭角材業經塑膠發展中心、工程會分別作成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認定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經查：
　⒈本院囑託塑膠發展中心就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標準進行鑑定，於112年2月9日會同兩造及塑膠發展中心人員現場勘驗及採樣後，經該中心就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依「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之測試方法，進行耐燃三級測試後，於112年2月21日作成甲試驗報告，判定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本院卷三第129至138頁）。嗣經本院就甲試驗報告之試驗結果是否可採，以及系爭角材是否符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約定之耐燃三級標準，再行囑託工程會進行鑑定，該會於113年1月5日檢送乙鑑定書（本院卷四第331至384頁），認為現場採樣之材料，經塑膠發展中心判定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並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後，未提出該現場採樣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之情形，且經該會檢視甲試驗報告相關內容，亦未發現不合理之處，甲試驗報告應屬可採，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尚無拆除重作之必要（本院卷四第347至355頁）。
　⒉彰化師大雖辯稱：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且未依CNS14705-1標準8.1.4規定，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mm，而逕以矽酸鈣板封底組合，與取樣規定不符，其取樣方式既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時任塑膠發展中心組長○○○於本院證稱：現場狀況是矽酸鈣板與角材間有空隙，沒有辦法直接實物取樣，故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送測樣品與現場狀況不同，當天在現場伊有表示，如果要與現場完全一致，是沒有辦法，有採樣的困難，依照取樣規範，最多只能取5公分的厚度，但是5公分的厚度沒有辦法取到角材後方的間隙（本院卷五第485、486頁）；試體是現場的人員取樣，是在現場組合，伊有在場看著取樣（本院卷五第487、488頁）等語。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塑膠發展中心業務○○○於本院證稱：因為現場角材後面還有空氣層，空氣層後面還有矽酸鈣板，如果以現場狀況採樣做測試，會超過測試標準5公分厚度，最後討論將空氣層拿掉，把矽酸鈣板貼在角材背面做測試等語（本院卷五第490、491頁）。又CNS14705-1標準規定：8.1.3常態厚度為50mm或以下，應以全厚度受測。8.1.4若大於50mm產品，則應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0mm（本院卷四第57頁）。參諸本院112年2月9日現場勘驗筆錄（本院卷二第441至443頁）及採樣照片（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所示，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直向角材（或空氣層）、橫向角材（或空氣層）、矽酸鈣板；直向角材與橫向角材上下交疊，直向角材與內側矽酸鈣板間、橫向角材與外側矽酸鈣板間，各有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厚度為45.2mm至45.7mm，係現場取樣重組，缺少空氣層3cm，各試體表面均有3個孔洞，且有基智公司法定代理人王建森及彰化師大訴訟代理人吳聲鴻之簽名，有甲試驗報告試體樣品說明及樣品照片（本院卷三第130至134頁）可考。堪認塑膠發展中心係因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厚度大於5公分，如依現場實物取樣，不符合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始以前揭減少1個角材寬度之空氣層方式，現場取樣重組試體。
　⑵CNS14705-1標準規定：7.4依據8.3規定準備並以最終使用條件的代表性方式曝火，則複合試體適用於試驗。8.1.2依據試體須為代表性產品，並且應為邊長100㎜之正方形（本院卷四第56、57頁）。而寬3.3cm×厚3cm之角材因尺寸不符測試要求，不適用CNS14705試驗方式；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耐燃材性能評定，應依國家標準CNS14705進行測試，材料屬複合（層）材料者，應整層進行測試及性能評定；分別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1年12月21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50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2年10月14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46頁）可參。系爭角材既無法單獨進行測試，復係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內部，與牆面外側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及最內側之矽酸鈣板，成為複合材料，且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現場取樣重組之複合材料進行試驗，與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並無不符。
　⑶CNS14705-1標準規定：8.1.6組合應依8.1.3或8.1.4規定進行適當試驗。但是，在組合製造中使用薄材料或複合材料的情況下，任何底層構造的性質，包含任何空氣間隙，可能嚴重影響曝光面引燃和燃燒特性。應理解底層的影響，並注意確保在任何組合上獲得的試驗結果與其實際使用相關（本院卷四第57頁）。可見在試體組合製造時，並未要求應與實際使用構造完全相同，僅須考量底層構造之性質，以確保該組合試體之試驗結果與實際使用相關。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分別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差別僅在於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已。況證人○○○於本院證稱：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取樣比現場狀況是相對嚴格的，理論上只要取樣試體可以通過耐燃三級，現場實物就可以通過；伊認為取樣標準比較嚴格，是依伊的學理知識，因為空隙相對沒有辦法燃燒導熱，多取到後面的材料更為嚴苛，所以理論上試體可以通過，實物也能通過等語（本院卷五第485、486頁）。且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及工程會鑑定後，亦未認為甲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或發現不合理之處。可見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組合之試體，雖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構造不完全相同，然並未違反前揭CNS14705-1標準之試體規定，且其試體較諸實際裝修牆面條件更為嚴格，則其試驗符合耐燃三級之結果，自可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
　⒊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因僅經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且經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丙試驗報告，經監造人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不符合耐燃三級云云。經查，證人即佐禾美公司現場負責人○○○於原審證稱：巨高公司委託佐禾美公司加工之系爭角材僅作防腐及輕微的防火加工，並未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等語（原審卷四第124、125頁），且基智公司所提出之訂貨單、巨高公司之報價確認單、供貨證明書、聲明書上雖有記載防火角材，但均未載明耐燃標準，固堪認為基智公司購自巨高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570支系爭角材未進行耐燃三級加工。惟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業如前述，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CNS14705-1標準進行試體取樣之測試結果，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應認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債之本旨，不因佐禾美公司有無進行耐燃三級加工而受影響。至於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丙試驗報告（原審卷一第88至127頁），雖均記載兩造及監造人委託之角材，經該中心試驗結果，加熱300秒、總熱釋放量皆超過8MJ/㎡（耐燃三級標準為加熱時間5分鐘，總釋放量為8MJ/㎡以下，本院卷四第98頁），然亦同時載明「每組受測試體是由寬約33mm角材3個組合而成，未符合CNS14705 5.2試體尺寸之規定，因此不作判定」（原審卷一第91、111頁）。該試驗報告係以其試體取樣方式不符合CNS14705標準，故不作判定，則其試驗結果自無從採為認定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之依據；監造人依據丙試驗報告，自行認定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亦無可採。
　⒋因此，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尚無彰化師大所稱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或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彰化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函亦表明，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作為耐燃級數證明尚無不可，經其檢視尚符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要件，僅因系爭工程室內裝修申請之施工期限業已逾期，應重新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已（本院卷五第413頁），亦無彰化師大所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致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情事。彰化師大前揭抗辯，均無可採。
　㈢彰化師大於101年8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按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⒎擅自減省供料情節重大者。⒐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⒒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縣內，仍未改正者（原審卷一第29頁）。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即無彰化師大所稱妨礙系爭工程之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更無因為減省工料，而有發生公共危險、重大傷亡及財物損失之虞等情事，彰化師大限期要求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不符，其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改善為由，於101年8月17日以彰化師大郵局○0○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258至260頁），向基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即不合法，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㈣彰化師大應給付附表編號1、2、7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有變更設計書（原審卷一第44頁背面）、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工程確已完工。
　⒉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前段、第3、4目分別約定：「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尚未辦理估驗項目，廠商得提出估驗明細單，辦理末期估驗計價。未納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至遲應於＿日（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付款」、「驗收後付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機關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契約未載明機關接到廠商依契約規定提出之請款單據後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者，應依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辧理」（原審卷一第15、16頁）；第15條第2款約定：「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日（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為30日）辦理驗收，並做成驗收記錄」（原審卷一第24頁背面）。又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素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緊急事項，隨到隨辦。㈡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日。前項第2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每日以8小時計算。依照前揭約定，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係以彰化師大「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清償期，且彰化師大就第三期（即末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5日內（即前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2款）完成審核程序，就工程尾款應於為30日內辦理驗收，且均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款。
　⒊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31日提出估驗明細單，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第三次估驗計價，經監造人於101年2月6日審查同意；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31日函及估驗明細表（原審卷一第56至61頁）、監造人101年2月6日函（原審卷一第62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扣除101年2月4、5日之例假日後，彰化師大就第三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
　⒋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於同日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驗收，且監造人於101年1月9日查核屬實，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5日函及竣工報告書（原審卷一第53、54頁）、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彰化師大應於30日內即101年2月4日辦理驗收。
　⒌彰化師大於101年3月22日、同年5月4日以監造人尚未判讀系爭角材試驗結果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暫停給付第三期工程估驗款，並延期辦理驗收；復於101年5月11日以系爭角材經監造人判定不合格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應於文到7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送交監造人審查；再於101年5月25日通知基智公司退回竣工申請，工期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並應將已施作之未具CNS14705規定防火性能之防火角材改善完成，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又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書及拆除重作，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於101年8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基智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前揭函文、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65、66、141、142、258至260頁）可參。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以前揭事由，遲未辦理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審核及驗收程序，自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等清償期屆至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依照前揭說明，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認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已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
　⒍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完工辦理驗收者，保固期自驗收結果符合契約規定之日起算3年（原審卷一第26頁）；第14條第1款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1次發還（原審卷一第23頁）。系爭工程既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且彰化師大除主張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外，並未主張系爭工程有其他應由基智公司負擔保固責任之瑕疵，應認系爭工程保固期已於104年2月4日屆滿。
　⒎系爭工程、第三期估驗計價款既先後於101年2月4、7日驗收合格、完成審核程序，且保固期亦於104年2月4日屆滿，則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款第2、3目、第14條第1款之約定，得請求彰化師大給付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合計1,525萬3,372元，並得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
　㈤彰化師大為抵銷抗辯部分：
　⒈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既如前述，彰化師大再以前揭事由，抗辯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款之約定，沒收基智公司繳納之工程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並得請求基智公司賠償拆除重新費用236萬3,653元，即不可採；其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亦無理由。至於基智公司101年7月5日函文（本院卷二第117頁），關於系爭工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有效期間已逾期，同意彰化師大由系爭契約價金內扣除之記載，僅係表示同意將其得請領之工程款移作履約保證金使用，倘彰化師大依約具有沒收履約保證金之權利時，同意自工程款中扣除，並非同意彰化師大可以沒收工程款183萬3,683元，此經基智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六第199頁），且為彰化師大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9頁），附此敘明。
　⒉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系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4款分別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8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系爭工程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遲至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業如前述，已逾期完工5日，依照前揭約定，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共計28萬321元（18,688,082元×0.3%×5日＝280,321元）。基智公司雖主張：其逾期完工係因彰化師大綁標、限制規格致延誤工期2個月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可採；且相較於系爭契約價金總額，上開違約金額難認過高，基智公司主張應予酌減，亦不可採。
　⑵彰化師大另辯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其通知基智公司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退回竣工申請，系爭工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逾期67日，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345萬7,295元（3,737,616－280,321＝3,457,295）云云。惟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即不可採。
　⑶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抵銷抗辯，則屬無據。　
　⒊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就系爭同等品，已同意減價41萬6,506元云云，固提出經基智公司蓋有「送審專用章」之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原審卷二第201頁）為據。然查：
　⑴基智公司111年5月26日民事上訴理由暨答辯狀，關於彰化師大101年1月5日會議紀錄附件同等品材料送審表之審查委員建議同等品價格，與系爭契約約定價格，雖有11萬8,427元之差額，其顧及整體工程進度，始願意以此減價金額辦理同等品替代程序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62、163頁），僅係作為備位主張，其先位主張仍然否認本件有同等品減價約定之適用，此經基智公司陳明在卷（本院卷六第198頁），尚難認為基智公司已於11萬8,427元之範圍內同意同等品減價之意。
　⑵基智公司於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上，除蓋用「送審專用章」外，未書寫任何文字而為其他表示，則其蓋用「送審專用章」，是否即表示「同意」按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所載減價金額，減少契約價金，尚非無疑。
　⑶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約定：「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⒈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⒉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⒊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⒋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原審卷一第28頁背面）。又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另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26條第3項所稱同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得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系爭契約於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亦有相同規定（原審卷一第197頁）。彰化師大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就系爭同等品之19項工程項目，在系爭契約附件施工規範中，僅為功能性規範，並未約定基智公司只能使用特定廠牌、指定廠牌，契約附件圖說中所記載之廠牌均為參考廠牌，並特別註明「或同等品」，有系爭契約圖說A2-12（原審卷一第198頁）為證；且彰化師大於101年1月19日函附件載明契約所列廠牌為「參考廠牌」（原審卷一第196頁），其目的顯係供基智公司作為履約採購設備材料時之參考。故基智公司依契約附件施工規範提出功能、效益、標準、特性符合（或優於）參考廠牌之設備送審，並於彰化師大依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審核認可後，據以施作完成，即屬依系爭契約約定而為給付，無變更原約定給付內容之情事，彰化師大自應依約定單價付款，此觀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於第「4.記量與計價」項內並無扣減價款之約定即明（原審卷一第197頁背面）。
　⑷又彰化師大核定之同等品價格，係依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及其自行於網路查得之相類設備買賣價格，此據彰化師大陳明在卷（原審卷一第44、45頁），並有同等品查價一覽表、網頁列印資料（原審卷一第60至68頁）可參。惟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有何憑據，該等網頁列印資料與基智公司實際施作之設備型號是否完全相同、價格是否包含運送及安裝，均未見彰化師大說明並舉證，已難遽信。再者，系爭契約屬承攬契約，非單純商品買賣，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5條之1、第16條約定，除提供系爭同等品之19項設備外，尚須負責施工、安裝、整合各項設備，以達契約約定效能，並負擔教育訓練、定期維護保養、3年保固及限時到場維修等義務（原審卷一第14、25、26頁），與單純設備買賣之成本，顯然有間，其價格自有差異。況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後段扣減價款之約定，以廠商因而減省履約費用者為限；亦即，應以基智公司實際採購單價為基礎，非由彰化師大任意核定價格後，據以扣減契約價金。彰化師大既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基智公司以系爭同等品施作，確有減省履約費用之事實，自不得以基智公司用以施作該等設備係屬同等品為由，逕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之約定，減價契約價金。
　⑸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㈥彰化師大就上訴、追加之訴部分，各應給付1,390萬5,737元、56萬642元予基智公司：
　　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附表編號1、2所示工程款合計為1,525萬3,372元，經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28萬321元為抵銷抗辯後，彰化師大原應給付基智公司1,497萬3,051元，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內，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未逾其得請求之金額，即屬有據；其另追加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亦屬有據。至於彰化師大另辯稱：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在其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云云。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並無彰化師大所指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彰化師大不得要求基智公司重新施作，其終止系爭契約，並不合法，既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所定得扣發廠商應得工程款之要件不符，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亦不可採。
　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之工程款、保固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基智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及追加起訴，且起訴狀繕本、追加起訴狀繕本，已先後於101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送達彰化師大，有送達證書（原審卷一第202頁）為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7頁），彰化師大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基智公司請求彰化師大就1,390萬5,737元（起訴部分）自101年8月9日起，56萬642元（追加之訴部分）自108年12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僅准許其中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而就其餘371萬766元本息部分，為基智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基智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彰化師大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就上開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追加之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就本判決主文第2、4項所命給付，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均准許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有理由，彰化師大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附表：基智公司請求及彰化師大抵銷抗辯之項目及金額
		編號

		項目

		基智公司原審主張金額（原審卷一第1頁）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金額

		原審判准金額（備註1）

		本院前審判准金額

		本院更一審判准金額

		本院審理範圍（備註2）

		本院判准金額



		基智公司起訴請求部分

		


		


		


		


		


		


		


		




		1

		第三期估驗計價款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11,535,671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162,702元×4】）

		12,126,258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162,702元×570/770×50%】）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2

		工程尾款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小計（1＋2）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14,602,564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5,193,151元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

		


		


		


		


		


		


		


		




		3

		拆除重作費用

		


		2,363,653元

		0元（2,363,653元×0.7=1,654,557元；與第4項重複，僅得請求第4項）

		0元

		0元

		2,363,653元

		0元



		4

		履約保證金

		


		1,838,683元

		1,838,683元

		0元

		0元

		1,838,683元

		0元



		5

		逾期違約金

		


		3,737,616元

		2,803,212元

		280,321元

		280,321元

		3,737,616元

		280,321元



		6

		同等品減價

		


		416,506元

		416,506元

		416,506元

		0元

		416,506元

		0元



		小計（3＋4＋5＋6）

		


		


		8,356,458元

		5,058,401元

		696,827元

		280,321元

		8,356,458元

		280,321元



		合計（即1＋2－3－4－5－6）

		


		


		


		10,194,971元

		13,905,737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4,912,830元

		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14,973,051元
；惟僅於本院審理範圍內，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再判准3,710,766元）



		本院更一審追加部分

		


		


		


		


		


		


		


		




		7

		保固款

		560,642元

		


		


		560,642元（本院前審時
，尚未追加，屬訴外裁判）

		560,642元

		560,642元

		560,642元



		備註：
⒈原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8,688,082元（系爭契約工程款總價）－2,874,068元（基智公司已領第1、2期工程款）－560,642元（保固款）－5,058,401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拆除重新裝修費用及履約保證金1,838,683元、逾期違約金2,803,212元）＝10,194,971元。
⒉本院前審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6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部分：
⑴基智公司就原審駁回其餘請求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聲明請求彰化師大再給付5,058,401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延利息（本院前審卷五第123頁）；關於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自101年2月1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⑵彰化師大就原審判命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⑶本院前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271,408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
　本院前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5,163,206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保固款560,642元）－696,827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101年1月1日至5日之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466,379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27萬1,408元）。
⑷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廢棄本院前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將除命彰化師大再給付保固款560,642元本息（訴外裁判）外之其餘部分發回本院。
⑸廢棄發回範圍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14,466,379元－560,642元＝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關於基智公司其餘1,347,635元本息之請求，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基智公司上訴第三審，業已確定。
⒊本院更一審及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部分：
⑴本院更一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717,859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0,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本院更一審判准部分計算式：
　起訴部分：15,253,372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340,542元（彰化師大得扣抵金額，即應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912,830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717,859元）。
　追加之訴部分：56萬642元（保固款）。
⑵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本院更一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發回本院。
⑶廢棄發回範圍：
　起訴部分：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追加之訴部分：560,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森  

訴訟代理人  王乃嫺  

            侯信逸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巫郁菱律師

參  加  人  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榮村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律師

複  代理人  郭蒂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法定代理人  陳明飛  

訴訟代理人  施偉德  

            吳聲鴻  

            蕭隆泉律師

            柯開運律師                  

參  加  人  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郭鎮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民國103年4月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建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再給付基智公司新臺幣371萬766元，及自民國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之上訴駁回。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給付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新臺幣56萬642元，及自民國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含第二審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四項所命給付，於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以新臺幣142萬3,803元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如以新臺幣427萬1,408元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基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基智公司）於本院108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3號（下稱本院更一審）審理時，追加依兩造所簽訂「寶山校區教學大樓多功能演講廳（下稱系爭演講廳）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下稱彰化師大）給付保固款新臺幣（下同）56萬642元本息（本院更一審卷一第315至318頁），經本院更一審准許其訴之追加（本院更一審判決第2、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第1項規定，本院更一審判決雖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82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當事人仍不得就此重為爭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裁定意旨參照）。彰化師大辯稱其不同意基智公司所為追加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自無可採。

二、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就保固款56萬642元本息部分之請求，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不得再為追加，否則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云云（本院卷二第106頁）。惟基智公司於本院更一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經本院更一審判決後，業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尚未確定，並為本院審理範圍，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之情事。彰化師大上開抗辯，容有誤會，亦不可採。

貳、實體方面：　　

一、基智公司主張：

　㈠上訴部分：　

　　伊於民國100年7月26日得標而向彰化師大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完工期限變更為100年12月31日，兩造於101年2月2日補簽訂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伊已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報請驗收，經設計監造單位即參加人陳邁、費宗澄建築師即宗邁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監造人）於同月9日函覆查核屬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2款約定，彰化師大本應於30日內辦理驗收，然彰化師大一再拒絕進行驗收，且自105年起迄今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視為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伊請求剩餘工程款之條件已成就，彰化師大尚積欠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附表所示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㈡追加之訴部分：　

　　系爭工程之保固期間已屆滿，彰化師大應返還保固款56萬642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參加人巨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高公司）陳述略以：

　㈠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下稱塑膠發展中心）於112年2月9日作成編號0000000-0000000委託試驗報告（下稱甲試驗報告），鑑定結果判定該中心自現場取樣之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9日公告廢止「CNS14705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標準】，並制定「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國家標準【下稱CNS14705-1標準】取代；本院卷四第37至120頁）。且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之角材試體，係以缺少3公分空氣層作為阻隔、底層矽酸鈣板封底之組合複合材，條件較系爭演講廳現場更為嚴格，該試體尚且符合CNS14705-1之耐燃三級標準，足見基智公司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複合材符合上開標準，無安全疑慮。

　㈡彰化縣政府111年10月14日函覆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表）內，均為要求表面材符合耐燃三級，並未包括角材，而系爭演講廳整層複合材既經鑑定符合耐燃三級，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及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22日函，系爭工程應可申請取得室內裝修許可證明。

　㈢彰化師大自105年起即持續使用系爭演講廳，應認已完成驗收程序，自應給付工程款及返還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三、彰化師大辯以：

　㈠兩造依基智公司提交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材料送審表「送審規格」、「廠牌」欄（原審卷一第251、252頁，下稱系爭材料送審表），以及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通知書之送審樣張「受文者」、「主要用途及性能」、「認可使用內容」欄等各該欄位所載（原審卷一第63頁，下稱系爭送審樣張），約定基智公司保證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1×1.2寸（80×12×10）防火角材，具有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之品質，並應提出委請防火角材加工廠商即訴外人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佐禾美公司）施作耐燃三級防火加工處理之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依系爭契約及101年2月2日變更設計契約書第7條後段之約定，基智公司即負有履行之義務。

　㈡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條所定D-4類組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有眾多加工沖孔洞破壞，致位在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無法阻隔火焰及高溫燃燒，彰化縣政府據此以110年3月15日府建使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認定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非屬改制前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現改制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稱國土管理署）102年7月19日營建署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之情狀，而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下稱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並認定該防火角材須具有耐燃三級之防火時效。

　㈢經抽驗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下稱系爭角材），因巨高公司僅委託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系爭角材即有未符合約定標準及違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基智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系爭證明書，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自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㈣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取樣方式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作成11-040鑑定書（下稱乙鑑定書），關於甲試驗報告判定結果應屬可採，以及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及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等不利於伊之認定，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前揭試驗報告、鑑定書均不得作為系爭角材耐燃級數之證明，亦不符合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要件。

　㈤基智公司施作系爭工程所使用系爭角材具有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致伊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造成系爭演講廳無法正常使用，已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伊無法以減價方式收受，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然經伊通知基智公司延期辦理驗收，於101年5月11日發函催告定期改善，再於同月25日發函退回基智公司之竣工申請，通知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工期自101年6月1日繼續計算，均未獲置理。伊乃於同年8月17日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㈥伊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之瑕疵及系爭契約終止，而受有拆除重作費用236萬3,653元之損害，並得沒收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該履約保證之保證書已逾期失效，應自價金中扣除。又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已逾期完工；且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伊退回竣工申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合計逾期72日，基智公司應給付違約金373萬7,616元。另基智公司就視聽音響系統設備及視訊設備使用同等品（下稱系爭同等品），同意減價41萬6,506元（含同等品減價37萬2,853元及稅費利潤減價4萬3,647元）。伊得以上開債權為抵銷抗辯。

　㈦系爭契約既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經抵銷後剩餘之工程款，在伊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伊得扣發尚未領取之工程估驗款、保留款。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

四、參加人即監造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系爭演講廳位在系爭教學大樓地下2層，與系爭教學大樓同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3條規定之「D-4校舍」組別，依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該組別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室內裝修材料，即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之材料。且系爭工程中之木紋沖孔吸音音效牆板係屬有開孔之表面，其內部作為基座之木骨料角材已暴露於室內，基於原設計理念及為防火之目的，亦應解為應使用耐燃三級以上裝修材料，方屬合理。

　㈡基智公司就系爭演講廳牆面工程，既已提出分項施工計畫書之系爭材料送審表，並在該送審表上明示，施作之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二級或三級規定，且經彰化師大及伊審查同意，則系爭材料送審表，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

　㈢伊依系爭契約及法令規定，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下稱防火實驗中心）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試驗報告（編號CNS-00000-000000及101106，下稱丙試驗報告）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確實未經佐禾美公司進行耐燃三級之加工，不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品質。另伊依現行法令不負有在防火證明申請書上用印，以協助基智公司向其材料商佐禾美公司取得防火證明之義務。

　㈣基智公司未依施工計畫流程進行材料檢驗，在防火角材送審程序未經彰化師大核定前，即擅自進料並施作部分防火角材，依系爭契約及施工規範，應由基智公司負全部責任，不因彰化師大或伊有同意或默許基智公司施工，或有不阻攔基智公司施工，即與基智公司共同負責。

五、本件歷審判決及本院審理範圍如附表所示。兩造就上訴、追加之訴，分別聲明如下：

　㈠基智公司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基智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371萬766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追加之訴聲明：

　⑴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萬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⒊就彰化師大上訴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㈡彰化師大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命彰化師大為金錢給付部分廢棄。

　⑵上開廢棄部分，基智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就基智公司上訴及追加之訴之答辯聲明：

　⑴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六、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更一審卷二第160、163頁）：

　㈠基智公司於100年7月26日得標承攬系爭工程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變更設計，兩造於101年2月2日簽訂系爭變更契約。

　㈡依系爭變更契約第5條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

　㈢變更設計後工程契約總價為1,868萬8,082元，彰化師大已給付基智公司287萬4,068元（即第1期估驗款6萬2,603元、第2期估驗款281萬1,465元）。

　㈣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於100年12月15日同意准予備查。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

　㈤基智公司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系爭角材，未提出佐禾美公司「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

　　之證明書。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應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提交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及送審樣張，保證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且經其彰化師大及監造人審查同意，即屬系爭契約文件之一，基智公司負有履行之義務；系爭演講廳屬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之校舍，其內音效牆面矽酸鈣板已加工沖孔洞破壞，致該等孔洞下方或矽酸鈣板內層之防火角材暴露於室內，依彰化縣政府系爭函文，系爭演講廳音效牆板內層使用之防火角材，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須具有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為基智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投標文件、決標文件、契約本文、附件等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及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原審卷一第13頁）。系爭契約、單價分析表等附件，雖未就角材之耐燃標準明確約定，但基智公司所提出牆面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內之系爭材料送審表（原審卷一第251、252頁），經監造人於100年11月22日審核通過，並經彰化師大以100年12月15日函，同意准予備查（原審卷一第248、249頁）。系爭材料送審表有關防火角材之送審規格，載明項次二7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木紋沖孔吸音板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二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阿丹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項次二9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合約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送審規格：「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1×1.2寸（80×12×10）」，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規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廠牌：佐禾美企業有限公司，承包商基智公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另系爭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關於牆面工程作業流程（原審卷五第122至124頁)，係先由基智公司進行矽酸鈣板底牆表面修整，之後再進行提送樣品、材料檢查、現場尺寸量測、放樣、安裝固定角鐵、位置調整、固定管線設置、矽酸鈣板封板等程序，最後才進行工地查核。而在進行放樣階段，即應注意：⒈材料進場檢查是否合乎規範、⒉是否檢附試驗證明。就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原審卷五第125頁），亦分別規定材料檢驗流程圖及施工檢驗作業流程圖。就材料檢驗部分，應先進行材料型錄樣品送審程序，送審合格之後才再進行材料進場、審視出廠證明文件等程序，並將材料標示後，才進行通知監造人及主辦機關會同檢驗、會同監造人取樣檢驗程序，填寫材料品質查驗紀錄表（原審卷五第126頁，由監造人填載），如檢驗結果合格，即依材料進場日期及施工順序妥善放置，最後才得進行材料加工及施作。至於施工檢驗作業部分，則應在階段工程完工後，先經承包商自主檢查合格並申請查驗程序，即基智公司應先作「自主檢查表」（原審卷二第286頁），合格後始得向監造人提出「工程審驗申請單」（原審卷二第285頁），經監造人抽查並指派查驗員進行查驗，由監造人填寫「施工作業品質抽查紀錄表」（原審卷二第294頁），查驗結果合格時，始得進行下一階段施工。由上述流程足認基智公司提出於彰化師大及監造人之系爭送審樣張及施工計畫書所附之系爭材料送審表，須經監造人審查及彰化師大核定後，方得開始施工，自屬履約之文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款之規定，即構成契約文件之一部，而生契約之拘束力。基智公司主張：系爭送審表僅係依據佐禾美公司所提供之系爭送審樣張所載關於產品種類及品名相關字據予以抄錄，用以敘明其進貨來源而已，並非向彰化師大保證角材品質必須係符合CNS14705耐燃三級云云，有違分項施工計畫書之規定，自非可採。

　⒊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休閒、文教類建築物，其居室或該使用部分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耐燃三級以上；其附表附註欄另記載：「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均含固著其表面並暴露於室內之隔音或吸音材料）」（原審卷二第91、92頁）。而營建署於102年7月19日針對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2項所列「耐燃三級以上」是否包含「角材」固函釋：將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非屬上開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本院103年度建上字第35號【下稱本院前審】卷三第144頁）；然該署於105年4月7日回覆工程會，就系爭工程關於多孔洞裝修材料，其內層角材是否已暴露於室內而屬前揭規定規範標的時，另表示：該署102年7月19日函釋，係指將符合上開條項表列規定耐燃等級之內部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受該內部裝修材料阻隔之角材，非屬上開條項表列規定所稱內部裝修材料，惟本案涉個案事實認定，應檢具具體事實資料，逕洽當地主管機關（本院卷四第151、152頁）。而系爭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回覆彰化師大時，即表示本案因該牆面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內層角材已暴露於室內，未符合前揭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規定，故本案角材應依規定達耐燃三級以上之防火時效（本院卷四第149頁）；復於112年11月8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其系爭函文，係依彰化師大函附現況照片佐以認定（本院卷四第305頁）。且國土管理署於112年12月7日函覆工程會時，表示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以系爭函文認定如上，採行之認定方式為該府職權判斷範疇，該署無意見（本院卷四第378、379頁）。又系爭演講廳之牆面矽酸鈣板確有加工沖孔乙節，亦有現場照片（原審卷三第325頁、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可參。系爭演講廳既屬文教類建築物，且其矽酸鈣板牆面已因加工沖孔洞破壞，致內層之角材暴露於室內，即與前開營建署102年7月19日函釋所指「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角材」之情形不符，堪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防火角材，仍屬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定之內部裝修材料。

　⒋惟觀諸系爭材料送審表之設備項目載明：「裝修工程：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5cm空氣層角料-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木皮沖孔吸音板（第1次變更設計）-防火角材（第1次變更設計）」、「裝修工程：造型擴散音效錐-防火角材」（原審卷一第251、252頁），可見兩造已約明防火角材係使用於「耐燃反射木紋音效牆板」、「木皮沖孔吸音板」、「造型擴散音效錐」等裝修牆面之內層。佐以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係指「天花板」、「內部牆面」、「隔屏」之裝修材料，且內層角材如未暴露於室內，原無該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係因裝修牆面之矽酸鈣板已有加工沖孔破壞，致暴露於室內，始經彰化縣政府認定屬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內部裝修材料，然其情狀仍與角材直接暴露於室內之情形不同，其耐燃程度亦因外側矽酸鈣板孔洞之多寡、密度、大小而有差異，則系爭工程所使用防火角材是否合於耐燃三級標準，自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倘依防火角材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應認為該防火角材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並具通常及契約預定之防火效用，已符合債之本旨。　　

　㈡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於系爭工程所使用之角材，其中向巨高公司購買之570支系爭角材，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及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致其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云云，為基智公司所否認，並主張：系爭角材業經塑膠發展中心、工程會分別作成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認定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等語。經查：

　⒈本院囑託塑膠發展中心就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標準進行鑑定，於112年2月9日會同兩造及塑膠發展中心人員現場勘驗及採樣後，經該中心就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依「CNS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1部：圓錐量熱儀法」之測試方法，進行耐燃三級測試後，於112年2月21日作成甲試驗報告，判定現場採樣之複合材料試體，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標準（本院卷三第129至138頁）。嗣經本院就甲試驗報告之試驗結果是否可採，以及系爭角材是否符合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約定之耐燃三級標準，再行囑託工程會進行鑑定，該會於113年1月5日檢送乙鑑定書（本院卷四第331至384頁），認為現場採樣之材料，經塑膠發展中心判定符合CNS14705-1耐燃三級，並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後，未提出該現場採樣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之情形，且經該會檢視甲試驗報告相關內容，亦未發現不合理之處，甲試驗報告應屬可採，系爭角材符合系爭契約約定，尚無拆除重作之必要（本院卷四第347至355頁）。

　⒉彰化師大雖辯稱：塑膠發展中心以組合複合材進行試驗，與系爭演講廳現場實物不符，且未依CNS14705-1標準8.1.4規定，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mm，而逕以矽酸鈣板封底組合，與取樣規定不符，其取樣方式既不合法，其所作成甲試驗報告，不得作為本案認定之依據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時任塑膠發展中心組長○○○於本院證稱：現場狀況是矽酸鈣板與角材間有空隙，沒有辦法直接實物取樣，故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送測樣品與現場狀況不同，當天在現場伊有表示，如果要與現場完全一致，是沒有辦法，有採樣的困難，依照取樣規範，最多只能取5公分的厚度，但是5公分的厚度沒有辦法取到角材後方的間隙（本院卷五第485、486頁）；試體是現場的人員取樣，是在現場組合，伊有在場看著取樣（本院卷五第487、488頁）等語。證人即參與本案鑑定之塑膠發展中心業務○○○於本院證稱：因為現場角材後面還有空氣層，空氣層後面還有矽酸鈣板，如果以現場狀況採樣做測試，會超過測試標準5公分厚度，最後討論將空氣層拿掉，把矽酸鈣板貼在角材背面做測試等語（本院卷五第490、491頁）。又CNS14705-1標準規定：8.1.3常態厚度為50mm或以下，應以全厚度受測。8.1.4若大於50mm產品，則應切削試體之非曝火面，使其厚度為50mm（本院卷四第57頁）。參諸本院112年2月9日現場勘驗筆錄（本院卷二第441至443頁）及採樣照片（本院卷三第21至27頁）所示，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直向角材（或空氣層）、橫向角材（或空氣層）、矽酸鈣板；直向角材與橫向角材上下交疊，直向角材與內側矽酸鈣板間、橫向角材與外側矽酸鈣板間，各有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依序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厚度為45.2mm至45.7mm，係現場取樣重組，缺少空氣層3cm，各試體表面均有3個孔洞，且有基智公司法定代理人王建森及彰化師大訴訟代理人吳聲鴻之簽名，有甲試驗報告試體樣品說明及樣品照片（本院卷三第130至134頁）可考。堪認塑膠發展中心係因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厚度大於5公分，如依現場實物取樣，不符合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始以前揭減少1個角材寬度之空氣層方式，現場取樣重組試體。

　⑵CNS14705-1標準規定：7.4依據8.3規定準備並以最終使用條件的代表性方式曝火，則複合試體適用於試驗。8.1.2依據試體須為代表性產品，並且應為邊長100㎜之正方形（本院卷四第56、57頁）。而寬3.3cm×厚3cm之角材因尺寸不符測試要求，不適用CNS14705試驗方式；申請人申請室內裝修耐燃材性能評定，應依國家標準CNS14705進行測試，材料屬複合（層）材料者，應整層進行測試及性能評定；分別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1年12月21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50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2年10月14日函（本院前審卷二第146頁）可參。系爭角材既無法單獨進行測試，復係使用於系爭演講廳之裝修牆面內部，與牆面外側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及最內側之矽酸鈣板，成為複合材料，且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現場取樣重組之複合材料進行試驗，與CNS14705-1標準試體規定，並無不符。

　⑶CNS14705-1標準規定：8.1.6組合應依8.1.3或8.1.4規定進行適當試驗。但是，在組合製造中使用薄材料或複合材料的情況下，任何底層構造的性質，包含任何空氣間隙，可能嚴重影響曝光面引燃和燃燒特性。應理解底層的影響，並注意確保在任何組合上獲得的試驗結果與其實際使用相關（本院卷四第57頁）。可見在試體組合製造時，並未要求應與實際使用構造完全相同，僅須考量底層構造之性質，以確保該組合試體之試驗結果與實際使用相關。而甲試驗報告之試體，由外往內分別為：貼有木皮並有孔洞之矽酸鈣板、角材、矽酸鈣板，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差別僅在於1個角材寬度即3公分之空隙（即空氣層）而已。況證人○○○於本院證稱：以甲試驗報告示意圖方式取樣，取樣比現場狀況是相對嚴格的，理論上只要取樣試體可以通過耐燃三級，現場實物就可以通過；伊認為取樣標準比較嚴格，是依伊的學理知識，因為空隙相對沒有辦法燃燒導熱，多取到後面的材料更為嚴苛，所以理論上試體可以通過，實物也能通過等語（本院卷五第485、486頁）。且經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檢視及工程會鑑定後，亦未認為甲試驗報告有不符合CNS14705-1標準或發現不合理之處。可見塑膠發展中心現場取樣組合之試體，雖與系爭演講廳實際裝修牆面之構造不完全相同，然並未違反前揭CNS14705-1標準之試體規定，且其試體較諸實際裝修牆面條件更為嚴格，則其試驗符合耐燃三級之結果，自可採為本案認定之依據。

　⒊彰化師大另辯稱：基智公司向巨高公司購買之系爭角材，因僅經佐禾美公司施作防腐及輕微防火加工，未施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且經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丙試驗報告，經監造人依職權進行判讀後，認定不符合耐燃三級云云。經查，證人即佐禾美公司現場負責人○○○於原審證稱：巨高公司委託佐禾美公司加工之系爭角材僅作防腐及輕微的防火加工，並未作耐燃三級之防火加工等語（原審卷四第124、125頁），且基智公司所提出之訂貨單、巨高公司之報價確認單、供貨證明書、聲明書上雖有記載防火角材，但均未載明耐燃標準，固堪認為基智公司購自巨高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570支系爭角材未進行耐燃三級加工。惟系爭角材是否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應依實際使用條件作為判斷標準，業如前述，則塑膠發展中心依系爭角材實際使用條件，以CNS14705-1標準進行試體取樣之測試結果，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應認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已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債之本旨，不因佐禾美公司有無進行耐燃三級加工而受影響。至於防火實驗中心於101年2月1日及同月4日作成之丙試驗報告（原審卷一第88至127頁），雖均記載兩造及監造人委託之角材，經該中心試驗結果，加熱300秒、總熱釋放量皆超過8MJ/㎡（耐燃三級標準為加熱時間5分鐘，總釋放量為8MJ/㎡以下，本院卷四第98頁），然亦同時載明「每組受測試體是由寬約33mm角材3個組合而成，未符合CNS14705 5.2試體尺寸之規定，因此不作判定」（原審卷一第91、111頁）。該試驗報告係以其試體取樣方式不符合CNS14705標準，故不作判定，則其試驗結果自無從採為認定系爭角材是否符合耐燃三級之依據；監造人依據丙試驗報告，自行認定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亦無可採。

　⒋因此，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即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尚無彰化師大所稱違反系爭契約約定或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瑕疵，且彰化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函亦表明，甲試驗報告、乙鑑定書作為耐燃級數證明尚無不可，經其檢視尚符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要件，僅因系爭工程室內裝修申請之施工期限業已逾期，應重新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而已（本院卷五第413頁），亦無彰化師大所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致無法申請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情事。彰化師大前揭抗辯，均無可採。

　㈢彰化師大於101年8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按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約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⒎擅自減省供料情節重大者。⒐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⒒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縣內，仍未改正者（原審卷一第29頁）。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即無彰化師大所稱妨礙系爭工程之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更無因為減省工料，而有發生公共危險、重大傷亡及財物損失之虞等情事，彰化師大限期要求基智公司應拆除重作，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不符，其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改善為由，於101年8月17日以彰化師大郵局○0○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258至260頁），向基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即不合法，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㈣彰化師大應給付附表編號1、2、7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保固款予基智公司：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變更後工程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系爭工程於100年7月31日開工，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申報竣工，有變更設計書（原審卷一第44頁背面）、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工程確已完工。

　⒉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前段、第3、4目分別約定：「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尚未辦理估驗項目，廠商得提出估驗明細單，辦理末期估驗計價。未納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至遲應於＿日（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付款」、「驗收後付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機關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4目之規定）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契約未載明機關接到廠商依契約規定提出之請款單據後之付款期限及審核程序者，應依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辧理」（原審卷一第15、16頁）；第15條第2款約定：「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日（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為30日）辦理驗收，並做成驗收記錄」（原審卷一第24頁背面）。又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各機關接到應（待）付款單據後，除遇天然災害之特殊因素外，對公款支付之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緊急事項，隨到隨辦。㈡普通事項，不得超過5日。前項第2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每日以8小時計算。依照前揭約定，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工程尾款，係以彰化師大「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清償期，且彰化師大就第三期（即末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5日內（即前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2款）完成審核程序，就工程尾款應於為30日內辦理驗收，且均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5日內付款。

　⒊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31日提出估驗明細單，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第三次估驗計價，經監造人於101年2月6日審查同意；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31日函及估驗明細表（原審卷一第56至61頁）、監造人101年2月6日函（原審卷一第62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扣除101年2月4、5日之例假日後，彰化師大就第三期估驗計價款至遲應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

　⒋基智公司於101年1月5日竣工，並於同日向彰化師大申請辦理驗收，且監造人於101年1月9日查核屬實，有基智公司101年1月5日函及竣工報告書（原審卷一第53、54頁）、監造人101年1月9日函（原審卷一第55頁）為證。依照前揭約定，彰化師大應於30日內即101年2月4日辦理驗收。

　⒌彰化師大於101年3月22日、同年5月4日以監造人尚未判讀系爭角材試驗結果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暫停給付第三期工程估驗款，並延期辦理驗收；復於101年5月11日以系爭角材經監造人判定不合格為由，通知基智公司應於文到7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送交監造人審查；再於101年5月25日通知基智公司退回竣工申請，工期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並應將已施作之未具CNS14705規定防火性能之防火角材改善完成，如無法改善應拆除重作；又以基智公司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書及拆除重作，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第5、7、9、11目之約定，於101年8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基智公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前揭函文、存證信函（原審卷一第65、66、141、142、258至260頁）可參。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以前揭事由，遲未辦理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審核及驗收程序，自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完成審核程序」、「驗收合格」等清償期屆至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依照前揭說明，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認第三期估驗計價款已於101年2月7日完成審核程序、系爭工程已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

　⒍系爭契約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完工辦理驗收者，保固期自驗收結果符合契約規定之日起算3年（原審卷一第26頁）；第14條第1款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1次發還（原審卷一第23頁）。系爭工程既於101年2月4日驗收合格，且彰化師大除主張系爭角材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外，並未主張系爭工程有其他應由基智公司負擔保固責任之瑕疵，應認系爭工程保固期已於104年2月4日屆滿。

　⒎系爭工程、第三期估驗計價款既先後於101年2月4、7日驗收合格、完成審核程序，且保固期亦於104年2月4日屆滿，則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款第2、3目、第14條第1款之約定，得請求彰化師大給付附表編號1、2所示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萬6,479元、工程尾款306萬6,893元，合計1,525萬3,372元，並得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

　㈤彰化師大為抵銷抗辯部分：

　⒈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既如前述，彰化師大再以前揭事由，抗辯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款之約定，沒收基智公司繳納之工程履約保證金183萬8,683元，並得請求基智公司賠償拆除重新費用236萬3,653元，即不可採；其以附表編號3、4所示拆除重作費用、履約保證金為抵銷抗辯，亦無理由。至於基智公司101年7月5日函文（本院卷二第117頁），關於系爭工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有效期間已逾期，同意彰化師大由系爭契約價金內扣除之記載，僅係表示同意將其得請領之工程款移作履約保證金使用，倘彰化師大依約具有沒收履約保證金之權利時，同意自工程款中扣除，並非同意彰化師大可以沒收工程款183萬3,683元，此經基智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六第199頁），且為彰化師大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9頁），附此敘明。

　⒉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系爭契約第17條第1款、第4款分別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20%；未載明者，為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18條第8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系爭工程依變更設計書第5項工程期限約定，完工期限為100年12月31日，基智公司遲至101年1月5日始申報竣工，業如前述，已逾期完工5日，依照前揭約定，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3計算，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共計28萬321元（18,688,082元×0.3%×5日＝280,321元）。基智公司雖主張：其逾期完工係因彰化師大綁標、限制規格致延誤工期2個月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可採；且相較於系爭契約價金總額，上開違約金額難認過高，基智公司主張應予酌減，亦不可採。

　⑵彰化師大另辯稱：因系爭角材未符合耐燃三級標準，經其通知基智公司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退回竣工申請，系爭工程工期應自101年6月1日起繼續計算，迄同年8月6日止，逾期67日，基智公司應賠償違約金345萬7,295元（3,737,616－280,321＝3,457,295）云云。惟基智公司用以施作系爭工程之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既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即不可採。

　⑶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於28萬321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抵銷抗辯，則屬無據。　

　⒊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彰化師大辯稱：基智公司就系爭同等品，已同意減價41萬6,506元云云，固提出經基智公司蓋有「送審專用章」之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原審卷二第201頁）為據。然查：

　⑴基智公司111年5月26日民事上訴理由暨答辯狀，關於彰化師大101年1月5日會議紀錄附件同等品材料送審表之審查委員建議同等品價格，與系爭契約約定價格，雖有11萬8,427元之差額，其顧及整體工程進度，始願意以此減價金額辦理同等品替代程序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62、163頁），僅係作為備位主張，其先位主張仍然否認本件有同等品減價約定之適用，此經基智公司陳明在卷（本院卷六第198頁），尚難認為基智公司已於11萬8,427元之範圍內同意同等品減價之意。

　⑵基智公司於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上，除蓋用「送審專用章」外，未書寫任何文字而為其他表示，則其蓋用「送審專用章」，是否即表示「同意」按該同等品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表所載減價金額，減少契約價金，尚非無疑。

　⑶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約定：「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⒈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⒉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⒊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⒋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原審卷一第28頁背面）。又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另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本法第26條第3項所稱同等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得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系爭契約於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亦有相同規定（原審卷一第197頁）。彰化師大於發包系爭工程時，就系爭同等品之19項工程項目，在系爭契約附件施工規範中，僅為功能性規範，並未約定基智公司只能使用特定廠牌、指定廠牌，契約附件圖說中所記載之廠牌均為參考廠牌，並特別註明「或同等品」，有系爭契約圖說A2-12（原審卷一第198頁）為證；且彰化師大於101年1月19日函附件載明契約所列廠牌為「參考廠牌」（原審卷一第196頁），其目的顯係供基智公司作為履約採購設備材料時之參考。故基智公司依契約附件施工規範提出功能、效益、標準、特性符合（或優於）參考廠牌之設備送審，並於彰化師大依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審核認可後，據以施作完成，即屬依系爭契約約定而為給付，無變更原約定給付內容之情事，彰化師大自應依約定單價付款，此觀施工規範第01630章「同等品替代程序」於第「4.記量與計價」項內並無扣減價款之約定即明（原審卷一第197頁背面）。

　⑷又彰化師大核定之同等品價格，係依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及其自行於網路查得之相類設備買賣價格，此據彰化師大陳明在卷（原審卷一第44、45頁），並有同等品查價一覽表、網頁列印資料（原審卷一第60至68頁）可參。惟審查委員提供之建議價格有何憑據，該等網頁列印資料與基智公司實際施作之設備型號是否完全相同、價格是否包含運送及安裝，均未見彰化師大說明並舉證，已難遽信。再者，系爭契約屬承攬契約，非單純商品買賣，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5條之1、第16條約定，除提供系爭同等品之19項設備外，尚須負責施工、安裝、整合各項設備，以達契約約定效能，並負擔教育訓練、定期維護保養、3年保固及限時到場維修等義務（原審卷一第14、25、26頁），與單純設備買賣之成本，顯然有間，其價格自有差異。況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後段扣減價款之約定，以廠商因而減省履約費用者為限；亦即，應以基智公司實際採購單價為基礎，非由彰化師大任意核定價格後，據以扣減契約價金。彰化師大既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基智公司以系爭同等品施作，確有減省履約費用之事實，自不得以基智公司用以施作該等設備係屬同等品為由，逕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5款但書之約定，減價契約價金。

　⑸因此，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6所示同等品減價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㈥彰化師大就上訴、追加之訴部分，各應給付1,390萬5,737元、56萬642元予基智公司：

　　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附表編號1、2所示工程款合計為1,525萬3,372元，經彰化師大以附表編號5所示逾期違約金28萬321元為抵銷抗辯後，彰化師大原應給付基智公司1,497萬3,051元，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內，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未逾其得請求之金額，即屬有據；其另追加請求彰化師大返還附表編號7所示保固金56萬642元，亦屬有據。至於彰化師大另辯稱：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基智公司之事由而終止，在其另行發包改善完成，並扣除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之前，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之約定，基智公司請求工程款之條件尚未成就，不得請求給付云云。惟系爭角材依實際使用條件，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且合於系爭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及系爭契約債之本旨，並無彰化師大所指不符合耐燃三級標準之瑕疵，彰化師大不得要求基智公司重新施作，其終止系爭契約，並不合法，既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21條第4款所定得扣發廠商應得工程款之要件不符，彰化師大此部分抗辯，亦不可採。

　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基智公司對彰化師大之工程款、保固款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基智公司提起本件訴訟及追加起訴，且起訴狀繕本、追加起訴狀繕本，已先後於101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送達彰化師大，有送達證書（原審卷一第202頁）為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六第197頁），彰化師大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基智公司請求彰化師大就1,390萬5,737元（起訴部分）自101年8月9日起，56萬642元（追加之訴部分）自108年12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1,390萬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僅准許其中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而就其餘371萬766元本息部分，為基智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基智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彰化師大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就上開1,019萬4,971元本息部分，為其敗訴之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追加之訴部分：基智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彰化師大給付56萬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就本判決主文第2、4項所命給付，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均准許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基智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為有理由，彰化師大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林孟和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淵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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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基智公司請求及彰化師大抵銷抗辯之項目及金額

編號 項目 基智公司原審主張金額（原審卷一第1頁）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金額 原審判准金額（備註1） 本院前審判准金額 本院更一審判准金額 本院審理範圍（備註2） 本院判准金額 基智公司起訴請求部分         1 第三期估驗計價款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11,535,671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162,702元×4】） 12,126,258元（扣除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162,702元×570/770×50%】） 12,186,479元 12,186,479元 2 工程尾款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3,066,893元 小計（1＋2）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14,602,564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5,193,151元 15,253,372元 15,253,372元 彰化師大抵銷抗辯         3 拆除重作費用  2,363,653元 0元（2,363,653元×0.7=1,654,557元；與第4項重複，僅得請求第4項） 0元 0元 2,363,653元 0元 4 履約保證金  1,838,683元 1,838,683元 0元 0元 1,838,683元 0元 5 逾期違約金  3,737,616元 2,803,212元 280,321元 280,321元 3,737,616元 280,321元 6 同等品減價  416,506元 416,506元 416,506元 0元 416,506元 0元 小計（3＋4＋5＋6）   8,356,458元 5,058,401元 696,827元 280,321元 8,356,458元 280,321元 合計（即1＋2－3－4－5－6）    10,194,971元 13,905,737元（不含訴外裁判保固款560,642元部分） 14,912,830元 基智公司於本院審理範圍，求為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14,973,051元 ；惟僅於本院審理範圍內，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再判准3,710,766元） 本院更一審追加部分         7 保固款 560,642元   560,642元（本院前審時 ，尚未追加，屬訴外裁判） 560,642元 560,642元 560,642元 備註： ⒈原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8,688,082元（系爭契約工程款總價）－2,874,068元（基智公司已領第1、2期工程款）－560,642元（保固款）－5,058,401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拆除重新裝修費用及履約保證金1,838,683元、逾期違約金2,803,212元）＝10,194,971元。 ⒉本院前審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76號判決（下稱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部分： ⑴基智公司就原審駁回其餘請求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聲明請求彰化師大再給付5,058,401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延利息（本院前審卷五第123頁）；關於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自101年2月1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經原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上訴，業已確定。 ⑵彰化師大就原審判命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⑶本院前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271,408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 　本院前審判准部分計算式：15,163,206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減價收受金額650,808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保固款560,642元）－696,827元（彰化師大得抵銷金額，即同等品減價416,506元、101年1月1日至5日之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466,379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27萬1,408元）。 ⑷最高法院第2176號判決廢棄本院前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將除命彰化師大再給付保固款560,642元本息（訴外裁判）外之其餘部分發回本院。 ⑸廢棄發回範圍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14,466,379元－560,642元＝13,905,737元；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關於基智公司其餘1,347,635元本息之請求，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部分，未據基智公司上訴第三審，業已確定。 ⒊本院更一審及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部分： ⑴本院更一審判決維持原審判命彰化師大給付10,194,971元本息部分，駁回彰化師大之上訴；另判命彰化師大應再給付基智公司4,717,859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基智公司其餘上訴；就追加之訴部分，判命彰化師大應給付基智公司560,642元及自108年12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本院更一審判准部分計算式： 　起訴部分：15,253,372元（基智公司得請求金額，即第三期估驗計價款12,186,479元＋工程尾款3,066,893元）－340,542元（彰化師大得扣抵金額，即應減價收受金額60,221元＋逾期違約金280,321元）＝14,912,830元（原審判准10,194,971元、彰化師大應再給付4,717,859元）。 　追加之訴部分：56萬642元（保固款）。 ⑵最高法院第1682號判決廢棄本院更一審命彰化師大再給付、給付及駁回彰化師大上訴部分，發回本院。 ⑶廢棄發回範圍： 　起訴部分：13,905,737元及自101年8月9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含原審判准10,194,971元、本院前審再判准3,710,766元）。　 　追加之訴部分：560,642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